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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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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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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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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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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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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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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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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需
要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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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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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
研
討
之
處
。
但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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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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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
非
一
般
人
所
能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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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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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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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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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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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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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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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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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，
以
便
利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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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之
讀
者
。
我
相
信
，
凡
是
深
入
對
比
的
讀
者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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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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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出
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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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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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藏

經
》，
第
九
十
六
冊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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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四
八
頁
。
） 

二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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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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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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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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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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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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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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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
溯
源
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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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
十
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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睛
〉

皆
可
參
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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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
融
事
相
入
，
故
說
唯
識
。 

 
 
 
 

9.
全
事
相
即
，
故
說
唯
識
。 

 
 
 
 

10.
帝
網
無
礙
，
故
說
唯
識
。 

 
 
 
 

次
當
分
別
說
明
本
人
對
此
十
重
唯
識
之
意
見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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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就
判
教
而
言
，
唯
識
觀
不
宜
混
入
華
嚴
宗
中
。 

按
華
嚴
判
教
，
全
佛
法
為
五
教
：
小
教
攝
小
乘
；
始
教
攝
權
大
乘
；
終
教
攝
實
大 

乘
；
頓
教
攝
法
界
性
，
灌
入
世
間
法
；
圓
教
唯
受
用
身
所
說
，
唯
華
嚴
足
以
當
之
。
唯 

識
法
相
宗
曾
被
判
為
始
教
，
則
應
屬
權
大
乘
。
姑
無
論
其
判
法
是
否
恰
當
，
然
而
既
已 

判
入
始
教
在
先
，
何
得
又
與
華
嚴
圓
教
混
成
一
個
整
體
系
統
耶
？
華
嚴
初
祖
杜
順
和 

尚
，
早
有
法
界
觀
在
先
，
賢
首
為
第
三
祖
，
何
不
師
法
初
祖
，
而
竟
借
助
他
山
之
法
相 

唯
識
觀
耶
？ 

   

二
、
圓
教
觀
法
，
當
與
始
教
觀
法
有
別
。 

 
 
 
 

所
謂
「
圓
」
者
有
八
： 

 
 
 
 

一
曰
「
教
圓
」
：
煩
惱
即
菩
提
，
生
死
即
涅
槃
，
凡
聖
一
如
，
生
佛
不
二
，
此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教
之
圓
也
。
法
相
宗
轉
八
識
成
四
智
，
如
抽
繭
剝
絲
，
轉
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轉
得
。
圓
偏
可
以
想
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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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曰
「
理
圓
」
：
華
嚴
中
道
不
偏
，
而
法
相
則
偏
在
識
，
故
曰
「
唯
識
」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「
唯
」
則
不
能
不
「
偏
」
，
焉
能
與
圓
理
相
混
？ 

三
曰
「
智
圓
」
：
華
嚴
圓
照
一
切
種
智
。
法
相
唯
識
必
經
過
依
他
起
性
，
方
能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進
入
圓
成
實
性
。 

四
曰
「
斷
圓
」
：
華
嚴
一
斷
一
切
斷
，
又
有
不
斷
之
斷
。
法
相
斷
一
分
惑
則
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分
眞
。 

五
曰
「
行
圓
」
：
華
嚴
一
念
三
千
，
一
念
萬
年
。
法
相
五
道
十
地
，
必
經
三
大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阿
僧
祇
劫
。 

六
曰
「
位
圓
」
：
華
嚴
屬
先
後
六
位
相
即
。
法
相
始
於
觀
行
即
，
依
次
漸
趨
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證
即
，
必
歸
於
法
性
中
道
，
方
能
證
得
究
竟
即
。 

七
曰
「
因
圓
」
：
華
嚴
雙
照
二
諦
，
自
然
流
入
果
地
。
法
相
按
部
就
班
，
依
他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而
起
，
漸
次
證
得
。 

八
曰
「
果
圓
」
：
華
嚴
三
德
之
果
，
不
縱
不
橫
，
妙
覺
所
證
，
不
可
思
議
。
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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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未
到
全
泯
諸
相
，
不
能
圓
證
果
德
。 

 
 
 
 

又
圓
教
之
「
圓
」
，
常
與
頓
教
之
「
頓
」
相
連
。
天
台
所
判
四
教
中
，
華
嚴
為 

「
圓
頓
宗
」
，
教
為
「
圓
頓
教
」
，
戒
為
「
圓
頓
戒
」
，
觀
名
「
圓
頓
觀
」
。
今
法 

相
唯
識
五
重
觀
，
抽
繭
剝
絲
，
其
不
能
「
頓
」
，
可
想
見
矣
。
何
能
如
華
嚴
之
法
界 

觀
門
耶
？ 

   

三
、
唯
識
觀
用
直
徑
進
行
式
修
之
，
法
界
觀
用
圓
周
進
行
式
修

之
，
二
者
不
可
混
修
。 

  
 
 
 

按
賢
首
之
十
重
唯
識
觀
，
前
五
與
法
相
宗
五
重
唯
識
觀
完
全
相
同
，
後
五
者
係 

由
法
界
觀
門
加
之
。
前
五
如
士
卒
對
敵
，
個
個
擊
破
，
取
直
徑
進
行
法
。
後
五
居
高 

臨
下
，
氫
彈
幅
射
，
全
體
伏
誅
，
如
美
國
之
炸
廣
島
，
取
圓
周
進
行
式
，
即
「
全
體 

起
用
」
，
「
全
用
在
體
」
也
。
初
擧
眞
空
觀
，
即
包
括
第
二
之
理
事
無
礙
觀
及
第
三 

之
周
遍
含
容
觀
。
次
擧
理
事
無
礙
觀
，
亦
包
括
第
一
之
眞
空
觀
及
第
三
之
周
遍
含
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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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。
三
擧
周
遍
含
容
觀
，
亦
包
括
第
一
之
眞
空
觀
及
第
二
之
理
事
無
礙
觀
。
如
此
三 

觀
，
自
成
一
圓
周
以
進
行
之
，
故
能
圓
頓
自
在
，
與
前
五
觀
之
直
徑
進
行
，
前
步
不 

捨
，
後
步
不
進
者
，
完
全
異
調
而
不
同
工
。
前
五
後
五
，
一
直
一
圓
，
如
枘
鑿
不 

入
，
何
能
編
成
一
修
觀
之
系
統
耶
？
且
修
此
兩
觀
者
，
所
依
主
觀
之
智
，
亦
全
然
不 

同
。
唯
識
主
觀
之
正
見
，
不
出
乎
阿
賴
耶
緣
起
。
法
界
觀
門
主
觀
之
正
見
則
屬
眞
如 

緣
起
。
此
法
界
眞
如
緣
起
實
德
，
亦
能
進
入
最
究
竟
之
七
大
緣
起
而
圓
證
「
事
事
無 

礙
法
界
」
矣
。
七
大
之
前
五
屬
物
：
地
、
水
、
風
、
火
、
空
五
大
是
也
；
後
二
屬 

心
：
見
大
、
識
大
是
也
。
是
以
前
五
重
唯
識
如
蛇
頭
，
後
五
重
唯
識
如
虎
尾
，
二
者 

連
成
一
系
，
則
為
蛇
頭
虎
尾
，
成
何
體
統
耶
？ 

   

四
、
根
本
三
摩
地
證
得
後
，
在
後
得
三
摩
地
中
之
神
變
法
相
， 

 
 
 
 
  

如
玄
門
等
，
與
未
得
根
本
三
摩
地
以
前
之
染
污
法
相
，
如 

 
 
 
 
  

遍
計
執
等
，
有
昇
沉
之
別
，
不
可
混
修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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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法
相
宗
之
五
重
唯
識
觀
，
是
在
未
能
證
得
根
本
三
摩
地
以
前
，
即
未
證
得
空 

性
以
前
。
所
課
「
見
分
」
、
「
相
分
」
、
「
證
分
」
、
「
證
自
證
分
」
，
皆
與
其
八 

識
及
染
污
意
有
關
。
此
中
法
相
不
離
八
識
、
七
識
、
前
六
識
之
染
污
。
直
至
修
成 

「
攝
相
歸
性
」
，
然
後
才
有
進
入
根
本
性
空
三
摩
地
中
之
消
息
。
今
華
嚴
宗
法
界
觀 

門
，
即
在
初
修
時
，
已
有
眞
如
空
性
之
正
見
。
由
此
「
全
體
起
觀
」
，
「
全
觀
在 

體
」
，
無
非
欲
經
過
三
摩
地
凝
固
之
力
，
將
抽
象
之
圓
教
哲
理
之
正
見
，
集
成
一
個 

具
體
之
圓
教
證
量
，
故
能
產
生
玄
妙
法
相
，
神
變
自
在
，
利
益
廣
大
，
乃
能
為
後
得 

三
摩
地
中
之
緣
起
實
德
，
而
興
起
救
濟
法
界
衆
生
之
妙
用
。
較
之
唯
識
宗
之
法
相
， 

一
昇
一
沉
，
大
有
天
壤
之
別
。
中
國
人
誤
以
後
者
之
華
嚴
宗
玄
門
法
相
為
彼
唯
識
宗 

之
染
污
法
相
，
故
引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判
為
三
時
中
之
最
後
一
時
，
究
竟
了
義
教
法
，
未 

免
冒
濫
。
當
知
華
嚴
宗
圓
教
玄
門
，
所
生
緣
起
實
德
中
之
神
變
法
相
，
乃
為
法
界
眞 

如
之
無
漏
法
相
，
與
法
相
宗
之
阿
賴
耶
無
明
系
統
之
染
污
法
相
，
完
全
不
同
。
蓋
染 

污
法
相
是
「
生
死
門
中
」
事
，
乃
在
證
得
根
本
三
摩
地
以
前
之
事
。
華
嚴
玄
門
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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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，
乃
在
證
得
根
本
三
摩
地
以
後
，
引
生
後
得
三
摩
地
中
所
起
神
變
，
乃
屬
「
涅
槃 

門
中
」
事
。
賢
首
為
第
三
祖
，
自
應
以
初
祖
杜
順
所
創
法
界
觀
為
主
，
何
必
借
助
法 

相
宗
之
唯
識
觀
耶
？ 

   

五
、
﹁
心
﹂
之
一
字
，
古
今
、
中
外
、
印
藏
、
聖
凡
皆
已
混 

 
 
 
   

用
，
自
應
分
辨
。 

  
 
 
 

「
心
」
字
除
世
間
字
典
所
列
定
義
甚
多
不
計
外
，
專
就
佛
學
而
言
有
六
種
： 

一
、
「
肉
團
心
」
，
二
、
「
集
起
心
」
，
三
、
「
思
量
心
」
，
四
、
「
緣
慮
心
」
， 

五
、
「
堅
實
心
」
，
六
、
「
積
集
精
要
心
」
。
單
就
法
相
言
，
《
唯
識
述
記
》
與
《
唯 

識
樞
要
》
則
有
「
心
」
、
「
意
」
、
「
識
」
三
心
。
雖
云
一
心
包
括
萬
法
，
然
不
包 

括
眞
如
無
為
法
。
然
而
就
圓
教
杜
順
法
界
觀
言
，
所
緣
即
是
眞
如
，
成
就
眞
如
無
為 

法
，
即
是
根
本
三
摩
地
。
由
此
而
興
起
無
緣
大
悲
，
則
有
所
謂
玄
門
神
變
，
發
生
緣 

起
實
德
，
以
救
濟
衆
生
。
此
與
法
相
唯
識
觀
完
全
不
同
。
是
以
法
相
之
三
心
，
皆
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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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生
死
門
」
。
而
圓
教
觀
門
則
屬
「
涅
槃
門
」
。
事
實
上
，
所
謂
圓
教
之
眞
空
觀
、 

理
事
無
礙
觀
、
周
遍
含
容
觀
，
皆
屬
「
明
行
系
統
」
，
而
法
相
之
唯
識
觀
則
為
「
無 

明
系
統
」
，
其
所
謂
「
識
」
，
亦
列
在
十
二
因
緣
小
乘
所
觀
中
之
第
三
位
，
即
「
無 

明
緣
行
，
行
緣
識
」
。
而
八
識
心
王
，
「
去
後
來
先
作
主
公
」
，
亦
證
明
為
輪
迴
之 

主
人
。
法
相
五
重
唯
識
觀
，
必
在
第
五
成
就
後
，
方
可
攝
相
歸
性
。
而
華
嚴
之
法
界 

觀
，
起
初
即
由
性
起
眞
空
觀
。
未
觀
此
前
，
則
非
華
嚴
法
界
觀
之
所
當
攝
。
今
居
然 

將
法
相
五
重
唯
識
列
在
華
嚴
法
界
觀
之
內
，
是
佛
頭
著
糞
矣
！ 

 
 
 
 

第
四
祖
澄
觀
大
師
，
曾
幹
父
之
半
蠱
，
將
其
師
之
「
唯
識
」
改
成
「
一
心
」
， 

思
欲
以
「
眞
如
妙
心
」
之
「
心
」
，
代
替
「
眞
如
法
界
」
。
然
華
嚴
初
祖
只
用
「
法 

界
」
，
稱
為
法
界
觀
門
。
若
在
法
相
百
法
數
中
，
「
心
」
即
是
第
八
識
，
並
無
法
界 

眞
如
無
為
法
之
含
義
。
吾
故
稱
其
只
「
幹
半
蠱
」
。
若
幹
全
蠱
，
則
不
如
斬
釘
截
鐵 

提
倡
初
祖
法
界
觀
門
，
完
全
推
翻
華
嚴
之
十
重
唯
識
觀
。
中
國
人
治
學
，
亦
略
參
禮 

讓
，
澄
觀
以
弟
子
身
份
欲
以
法
性
宗
之
「
一
心
」
，
代
替
法
相
宗
之
「
唯
識
」
，
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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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以
此
法
性
宗
之
一
心
，
混
入
法
界
觀
門
中
。
然
法
相
宗
判
教
，
早
已
將
法
性
之
三 

論
宗
與
法
相
宗
兩
者
皆
已
判
入
始
教
權
大
乘
中
。
豈
非
五
十
步
笑
百
步
哉
？ 

 
 
 
 

是
故
本
人
斷
定
今
古
、
中
西
、
聖
凡
皆
已
誤
用
此
「
心
」
字
。
佛
經
中
於
眞
如 

妙
「
心
」
之
下
，
妙
明
眞
「
心
」
之
下
，
皆
誤
用
「
心
」
字
，
其
實
此
等
「
心
」
字 

皆
已
超
出
人
類
一
般
公
認
與
「
物
」
相
對
之
「
心
」
字
範
圍
。
蓋
此
等
經
中
「
心
」 

字
實
則
包
括
「
物
」
字
。
然
不
如
直
用
「
法
界
」
一
詞
之
為
妥
。
法
相
宗
尚
不
敢
自 

用
之
，
故
《
百
法
明
門
》
「
心
」
字
並
不
包
括
眞
如
無
為
法
。
今
大
乘
其
他
各
宗
，
竟 

以
「
心
」
字
包
括
一
切
法
，
故
有
所
謂
「
如
來
藏
心
」
、
「
涅
槃
心
」
、
「
正
等
正 

覺
菩
提
心
」
、
「
第
一
義
心
」
、
「
是
心
作
佛
」
、
「
是
心
是
佛
」
，
實
則
此
等 

「
心
」
字
，
並
非
與
「
物
」
相
對
之
「
心
」
，
論
理
不
應
該
用
「
心
」
字
。
禪
宗
對 

此
千
古
之
迷
早
已
看
破
。
如
馬
祖
派
人
告
法
常
曰
：
「
馬
祖
近
來
不
說
即
心
即
佛
， 

卻
改
說
非
心
非
佛
矣
！
」
法
常
答
曰
：
「
儘
管
他
說
，『
非
心
非
佛
』，
我
這
裡
還
是 

『
即
心
即
佛
』。
」
馬
祖
聞
之
，
遂
首
肯
而
贊
之
曰
：
「
梅
子
熟
矣
！
」
由
此
觀
之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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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心
」
或
「
非
心
」
，
在
禪
宗
皆
認
為
戲
論
矣
。
禪
宗
在
破
初
關
之
後
，
又
有
所
謂 

「
無
心
猶
隔
一
重
關
」
一
語
。
蓋
欲
行
人
從
無
心
活
轉
來
，
起
大
機
大
用
，
以
助
衆 

生
。
此
等
境
界
，
法
相
宗
行
人
豈
能
夢
見
乎
？
是
以
中
國
此
宗
并
無
實
修
五
重
唯
識 

觀
者
。
玄
奘
為
初
祖
，
窺
基
為
其
高
足
，
皆
是
向
彌
勒
佛
祈
禱
往
生
兜
率
內
院
。
後 

之
行
人
更
無
論
矣
。
彼
本
宗
尚
不
修
其
五
重
唯
識
觀
，
華
嚴
宗
本
有
初
祖
杜
順
之
法 

界
觀
，
又
何
必
捨
己
之
地
而
耘
人
之
田
乎
？ 

 
 
 
 
 

反
觀
禪
宗
一
派
，
蟬
聯
簪
俎
，
代
有
成
就
之
人
。
其
重
大
教
授
，
卻
不
在 

「
心
」
，
且
偏
重
「
無
心
」
。
故
曰
：
「
你
既
無
心
我
也
無
。
」
和
尚
聞
妓
女
反
情 

之
調
，
即
已
悟
道
。
又
曰
：
「
無
心
恰
恰
用
，
常
用
恰
恰
無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心
若
不 

在
，
隨
處
解
脫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心
不
是
佛
，
智
不
是
道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無
心
猶
隔
一 

重
關
。
」
彼
等
智
慧
廣
大
，
心
與
無
心
皆
不
執
著
，
自
是
禪
宗
本
派
之
作
風
，
正
與 

法
相
宗
相
反
。
法
相
三
心
：
心
為
「
質
多
」
、
意
為
「
末
那
」
、
識
為
「
毗
若 

底
」
；
心
為
「
集
起
」
、
意
為
「
思
慮
」
、
識
為
「
了
別
」
。
然
或
通
或
別
，
別
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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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異
，
通
則
如
一
。
然
無
分
通
別
二
門
，
皆
不
包
括
眞
如
無
為
法
。
一
入
眞
如
，
則 

屬
性
宗
矣
。
然
人
類
通
常
思
想
之
範
疇
中
，
「
心
」
之
為
義
，
中
外
幾
乎
相
若
。
或 

為
生
理
之
心
臟
，
或
為
心
理
之
「
心
術
」
，
或
為
情
感
之
「
甜
心
」
，
或
為
情
緒
之 

「
瞋
心
」
，
或
為
物
理
之
「
江
心
」
，
或
為
天
文
之
「
心
宿
」
，
或
為
倫
理
之
「
良 

心
」
，
皆
有
一
定
之
定
義
。
然
一
入
哲
理
之
心
，
則
其
範
圍
已
超
出
與
物
相
對
之 

心
，
隨
其
作
家
，
自
作
定
義
。
老
子
之
心
、
莊
周
之
心
、
孔
子
之
心
、
荀
子
之
心
， 

皆
略
有
不
同
。
至
若
西
方
哲
學
康
德
之
心
與
夏
考
俾
之
心
含
義
相
反
。
同
一
康
德
之 

徒
衆
如
菲
希
特
與
黑
格
爾
、
赫
爾
巴
特
、
叔
本
華
，
各
有
不
同
見
地
。
佛
教
梵
文 

「
心
」
字
或
譯
為
「
紀
里
馱
耶
」
、
或
譯
為
「
紇
里
陀
」
、
或
譯
為
「
干
栗
馱
」
， 

皆
為
心
臟
之
心
。
而
以
「
乾
栗
馱
」
為
「
堅
實
心
」
。
其
實
「
乾
栗
馱
」
與
「
干
栗 

馱
」
在
梵
文
原
屬
一
字
。
「
堅
實
心
」
為
眞
如
，
則
已
混
入
哲
理
之
中
矣
。
如
是
眞 

如
妙
心
之
顯
教
，
大
圓
滿
見
之
密
教
，
文
佛
與
蓮
師
皆
已
沿
用
。
因
此
顯
教
之
心
物 

並
括
之
眞
如
，
被
人
誤
為
一
心
而
無
物
矣
；
蓮
師
之
大
圓
滿
見
，
被
黃
教
誤
為
唯
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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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矣
。
淨
土
宗
「
是
心
是
佛
」
、
「
是
心
作
佛
」
，
亦
被
認
為
不
必
注
意
無
死
之
虹 

身
矣
。 

 
 
 
 

五
種
菩
提
心
中
，
前
二
屬
心
理
的
、
倫
理
的
，
即
「
願
菩
提
心
」
及
「
行
菩
提 

心
」
，
後
三
則
並
非
心
矣
。
「
勝
義
菩
提
心
」
中
包
括
一
切
心
物
之
空
性
，
非
指
專 

空
其
心
而
不
空
其
色
也
。
三
摩
地
菩
提
心
觀
法
中
，
有
月
有
杵
，
亦
非
專
指
一
心 

也
。
杵
之
上
方
為
五
智
，
固
心
也
；
下
方
為
五
大
，
則
物
也
。
至
若
「
滾
打
菩
提 

心
」
中
之
「
紅
菩
提
心
」
、
「
白
菩
提
心
」
，
卻
側
重
物
理
、
性
理
之
昇
華
，
更
為 

高
貴
，
馴
至
超
於
心
理
之
上
矣
。
豈
可
為
此
「
心
」
字
所
限
制
耶
？
今
華
嚴
宗
「
事 

事
無
礙
法
界
」
、
在
前
三
法
界
之
上
，
亦
專
重
物
理
之
昇
華
性
最
為
強
大
深
廣
之
表 

示
，
何
必
再
借
用
唯
識
觀
耶
？
拙
見
認
為
，
凡
屬
眞
理
或
哲
理
、
勝
義
之
「
心
」 

字
，
宜
改
為
「
眞
如
」
，
而
不
標
「
心
」
字
，
或
改
用
「
法
界
」
、
或
直
稱
「
眞 

理
」
，
不
再
用
「
心
」
字
，
則
佛
學
整
個
文
身
句
理
、
經
義
論
斷
，
可
以
澄
清
矣
。 

此
種
破
天
荒
之
愚
見
改
革
，
尚
希
讀
者
冷
靜
頭
腦
，
破
格
採
納
之
是
幸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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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評
華
嚴
宗
五
祖
宗
密
︽
原
人
論
︾ 

 
 
 
 

《
原
人
論
》
破
外
道
各
教
之
創
造
說
則
有
餘
，
就
圓
教
法
界
理
趣
說
則
不
足
。 

其
《
論
》
分
三
段
，
一
斥
迷
執
習
儒
道
者
，
二
斥
偏
淺
習
佛
不
了
義
教
者
，
此
二
皆
如 

法
理
盡
致
，
但
其
三
之
直
顯
眞
源
習
佛
了
義
實
教
者
，
則
不
圓
滿
。
依
杜
順
五
教
論 

之
，
僅
及
其
前
三
，
而
於
禪
宗
頓
教
、
華
嚴
宗
正
脈
之
圓
教
法
界
觀
，
則
有
補
充
之 

必
要
。 

 

一
、 

禪
宗
頓
教
之
原
人 

    

設
有
人
如
五
祖
宗
密
問
馬
祖
曰
：
「
原
人
。
」
馬
祖
反
問
曰
：
「
你
要
『
原
』
做 

什
麼
？
」
宗
密
不
能
對
，
俯
首
良
久
，
馬
祖
曰
：
「
與
你
『
原
』
竟
。
」 

   

二
、
五
祖
︽
原
人
論
︾
之
不
合
圓
教
正
理 

 
 
 
 

五
祖
宗
密
《
原
人
論
》
中
，
有
以
下
數
語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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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今
約
至
教
原
之
，
方
覺
本
來
是
佛
（
一
），
故
須
行
依
佛
行
（
二
），
心
契
佛
心
（
三
）， 

返
本
還
源
（
四
）
，
斷
除
凡
習
（
五
），
損
之
又
損
（
六
）
，
以
至
無
為
（
七
），
自
然 

應
用
恆
沙
（
八
），
名
之
曰
佛
（
九
）。
當
知
迷
悟
同
一
眞
心
（
十
），
大
哉
妙
門
，
原

人
至
此
。
」 

 
 
 
 

謹
依
原
文
十
句
，
一
一
辨
之
如
次
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初
句
，
「
本
來
是
佛
」—

—

大
乘
終
教
常
用
法
句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二
句
，
「
行
依
佛
行
」—

—

同
右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三
句
，
「
心
契
佛
心
」
同
右
。 

           

四
句
，
「
返
本
還
源
」—

—

兼
及
大
乘
始
教
，
法
相
宗
之
攝
末
歸
本
第
五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觀
，
大
乘
終
教
亦
用
之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五
句
，
「
斷
除
凡
習
」—

—
前
三
教
皆
用
之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六
句
，
「
損
之
又
損
」—

—

道
家
《
易
經
》
亦
用
之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七
句
，
「
以
至
無
為
」—

道
家
亦
用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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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句
，
「
自
然
應
用
恆
沙
」—

—

大
乘
始
、
終
二
教
皆
用
之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九
句
，
「
名
之
曰
佛
」—

—

始
、
終
二
教
皆
用
之
，
禪
家
則
有
時
喝
之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
句
，
「
當
知
迷
悟
同
一
眞
心
」
」—

—

前
四
教
皆
用
之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此
上
并
不
見
有
第
五
圓
教
「
原
人
」
之
論
。 

 
 
 
 

至
其
註
者
所
云
：
「
若
上
上
根
智
，
則
從
本
至
末
。
謂
：
初
便
依
第
五
，
頓
指 

一
眞
心
體
。
心
體
既
顯
，
自
覺
一
切
皆
是
虛
妄
，
本
來
空
寂
。
但
以
迷
故
，
託
眞
而 

起
。
須
以
悟
心
之
智
，
斷
惡
修
善
，
息
妄
歸
眞
，
妄
盡
眞
圓
，
是
名
法
身
佛
。
」
此 

亦
換
湯
不
換
藥
。
所
謂
「
妄
盡
眞
圓
」
，
亦
屬
未
圓
。
在
平
等
三
昧
中
，
「
眞
圓
」 

之
圓
，
不
必
有
待
「
妄
盡
」
；
在
差
別
三
昧
中
，
「
妄
」
之
「
盡
」
也
，
亦
在
法
界 

自
盡
，
不
待
其
他
。 

   

三
、
華
嚴
圓
教
法
界
觀
之
﹁
原
人
﹂
拙
見
如
次 

 
 
 
 

1.
華
嚴
屬
第
五
圓
教
，
而
其
基
本
理
論
，
即
初
祖
杜
順
之
法
界
玄
觀
。
法
界
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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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四
聖
六
凡
、
十
法
界
，
皆
同
此
法
界
。
「
法
界
」
之
為
名
，
非
心
非
物
，
亦
心 

亦
物
，
不
可
執
一
心
而
廢
萬
物
；
萬
物
一
心
，
互
相
圓
融
無
礙
，
故
曰
：
「
事
事
無 

礙
。
」
法
界
中
，
任
何
一
據
點
，
或
此
法
界
一
整
體
，
皆
可
為
「
人
」
原
，
亦
可
為 

餘
九
法
界
之
原
。
「
人
」
之
原
在
此
法
界
，
「
佛
」
之
原
亦
在
此
法
界
。
此
就
通
則 

而
言
。 

 
 
 
 

2.
佛
在
法
界
不
能
獨
佔
人
原
或
其
他
一
切
原
。
蓋
佛
為
法
界
之
一
，
固
可
就
其 

法
界
性
而
為
原
，
然
不
可
曰
唯
佛
可
原
；
其
他
法
界
中
之
九
界
，
任
何
一
點
，
皆
可 

為
原
。 

 
 
 
 

3.
法
界
「
人
」
原
之
中
，
亦
可
作
其
他
九
界
之
原
，
不
必
行
依
佛
行
，
心
依
佛 

心
，
方
可
為
「
人
」
原
也
。
佛
固
有
法
界
心
、
行
，
然
法
界
中
其
餘
九
界
，
亦
可
有 

法
界
心
、
行
，
亦
可
作
「
人
」
原
。 

 
 
 
 

4.
法
界
無
始
無
終
，
十
世
隔
法
異
成
。
從
初
發
心
乃
至
菩
提
，
諸
位
相
即
，
一 

體
圓
成
。
初
發
心
不
減
，
既
成
佛
不
增
。
其
為
人
原
，
本
來
無
原
，
而
無
不
原
。
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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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時
圓
成
義
。 

 
 
 
 

5.
法
界
無
內
無
外
，
微
鉅
一
如
；
芥
子
可
納
須
彌
；
螞
蟻
之
原
不
小
；
佛
祖
之 

原
不
大
。
如
彼
大
海
，
即
是
百
川
之
果
；
而
彼
細
流
，
江
淮
河
漢
，
即
是
大
海
之 

因
。
當
其
由
果
海
而
分
溯
細
源
，
則
皆
對
曰
：
「
海
水
蒸
發
到
上
空
，
遇
冷
而
成 

雨
，
落
下
即
我
等
細
流
百
川
之
原
。
」
是
故
果
徹
因
源
，
因
賅
果
海
。
故
「
原 

人
」
、
「
原
佛
」
，
皆
屬
此
法
界
也
。 

 
 
 
 

6.
法
界
六
相
具
足
，
或
成
或
壞
，
亦
自
圓
融
。
當
其
由
人
斷
惑
，
亦
一
斷
一
切 

斷
，
故
曰
圓
斷
，
當
其
人
證
德
成
佛
，
亦
不
縱
不
橫
，
妙
圓
三
德
；
其
為
人
也
非 

始
，
其
為
佛
也
非
終
，
故
無
原
無
不
原
。 

 
 
 
 

7.
法
界
平
等
，
亦
可
差
別
；
聖
凡
一
如
，
生
死
涅
槃
一
如
；
煩
惱
菩
提
不
二
； 

是
位
位
皆
圓
，
時
時
皆
滿
；
說
佛
原
即
人
原
也
得
，
說
人
原
即
佛
原
也
得
。
不
偏
於 

人
，
則
知
法
界
之
人
原
；
不
偏
於
佛
，
則
知
法
界
之
佛
原
。
當
其
為
人
原
而
觀
餘
九 

法
界
，
別
無
不
同
處
；
當
其
為
佛
原
而
觀
人
原
，
亦
別
無
有
不
同
處
；
同
此
體
也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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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此
界
也
，
同
此
三
時
也
，
同
此
十
方
也
。 

 
 
 
 

8.
法
界
觀
在
根
本
平
等
三
昧
中
，
無
人
、
無
原
、
無
佛
，
無
一
切
萬
物
而
不
含 

糊
；
在
緣
起
差
別
三
昧
中
，
亦
人
、
亦
原
、
亦
佛
，
亦
有
一
切
萬
物
而
不
紊
亂
，
然 

不
離
前
之
平
等
三
昧
也
。
是
平
等
、
差
別
互
相
圓
融
，
故
能
成
其
「
事
事
無
礙
」
法 

界
也
，
而
十
界
宛
然
，
三
世
有
序
，
本
末
、
始
終
、
外
內
，
了
、
不
了
義
，
皆
在
此 

法
界
。
如
是
生
而
為
原
，
如
是
滅
而
為
終
，
是
以
差
別
緣
起
三
昧
中
，
不
妨
「
原
始 

要
終
」
；
然
而
根
本
平
等
三
昧
中
，
仍
不
失
法
界
無
始
無
終
之
玄
妙
也
。 

 
 
 
 

9.
切
斷
一
時
以
為
原
，
必
不
是
圓
教
之
原
；
獨
佔
一
點
以
為
原
，
必
不
是
圓
教 

之
原
。
縱
令
佛
為
原
佛
，
亦
不
可
切
斷
一
時
或
獨
佔
一
點
也
。
五
祖
宗
密
仍
有
佛
為 

至
上
，
法
界
之
至
尊
的
觀
念
，
有
失
圓
教
平
等
之
義
，
泥
於
大
乘
始
、
終
二
教
之 

理
，
為
一
般
不
明
圓
教
法
界
觀
之
定
義
者
所
犯
同
樣
之
錯
誤
。
本
人
不
得
不
評
論 
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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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、
華
嚴
法
界
玄
門
正
觀 

 
 
 
 

修
密
者
少
有
先
行
華
嚴
玄
門
觀
法
，
辜
負
密
宗
果
位
方
便
；
修
顯
者
多
屬
作
哲 

理
研
究
，
不
加
修
證
，
亦
少
得
佛
果
。
因
此
將
杜
順
和
尚
《
法
界
玄
鏡
》
摘
要
介
紹
， 

再
將
善
財
童
子
所
得
五
十
三
參
教
授
分
別
攝
入
玄
觀
，
然
後
由
本
人
經
驗
編
成
六
玄 

觀
法
，
使
行
者
由
觀
念
之
抽
象
經
過
此
法
之
定
力
而
證
得
玄
觀
功
力
。 

   

一
、
修
此
觀
者
之
先
決
條
件 

 
 
 
 

Ａ
、
最
先
必
修
九
次
第
定
，
掃
除
昏
沈
、
散
亂
、
失
念
之
三
障
，
使
能
觀
之
心 

成
一
利
器
，
不
在
觀
時
虛
度
光
陰
，
走
失
觀
法
。 

 
 
 
 

Ｂ
、
必
曾
讀
《
華
嚴
》
本
經
數
次
，
而
於
五
十
三
參
各
教
授
有
徹
底
之
了
解
。 

 
 
 
 

Ｃ
、
杜
順
《
法
界
玄
鏡
》
惟
取
其
第
三
周
遍
含
容
觀
十
門
修
之
。
因
其
前
二
者 

皆
為
此
最
後
一
觀
之
加
行
耳
。
其
第
十
門
中
當
加
入
時
間
一
項
。
故
在
此
十
門
下
附
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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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人
所
加
部
分
。
如
此
十
方
三
世
時
間
、
空
間
二
者
皆
備
矣
。 

Ｄ
、
先
試
就
社
順
法
界
觀
門
十
重
，
修
觀
十
月
如
次
： 

一
、 

理
如
事
門
：
謂
事
法
既
虛
，
相
無
不
盡
；
理
性
眞
實
，
體
無
不
現
；
是
則 

事
無
別
事
，
即
全
理
為
事
。 

 
 
 
 

切
勿
思
路
滑
過
，
必
在
九
次
第
定
等
住
之
靜
定
心
上
深
深
刻
入
。 

 
 
 
 

當
知
抽
象
玄
理
必
經
過
定
力
深
印
心
版
，
方
可
具
體
證
得
。
如
上
文
展
轉
思
維 

多
番
，
然
後
進
入
第
二
門
。 

 
 
 
 

二
、
事
如
理
門
：
謂
諸
事
法
與
理
非
異
，
故
事
隨
理
而
圓
遍
，
遂
令
一
塵
普
遍 

法
界
；
法
界
全
體
遍
諸
法
時
，
此
一
微
塵
亦
如
理
性
全
在
一
切
法
中
。
如
一
微
塵
， 

一
切
事
法
亦
爾
。 

 
 
 
 

如
上
思
維
數
度
後
，
又
將
初
門
與
此
門
連
成
一
系
，
反
復
深
思
，
務
令
仗
此
定 

力
結
成
具
體
證
量
。 

 
 
 
 

三
、
事
含
理
事
無
礙
門
：
謂
諸
事
法
與
理
非
一
，
故
存
本
一
事
而
能
廣
容
，
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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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微
塵
其
相
不
大
，
而
能
容
攝
無
邊
法
界
；
由
剎
等
諸
法
既
不
離
法
界
，
是
故
俱
在 

一
塵
中
現
。
如
一
塵
，
一
切
法
亦
爾
。
此
事
理
融
通
，
非
一
非
異
，
故
總
有
四
句
， 

一
、
一
中
一
；
二
、
一
切
中
一
；
三
、
一
中
一
切
；
四
、
一
切
中
一
切
。 

 
 
 
 

此
門
較
前
二
門
複
雜
，
當
更
仔
細
思
維
。
三
者
聯
成
一
系
，
展
轉
思
之
。 

 
 
 
 

四
、
通
局
無
礙
門
：
謂
諸
事
法
與
理
非
一
即
非
異
故
，
令
此
事
法
不
離
一
處
即 

全
遍
十
方
一
切
塵
內
；
由
非
異
即
非
一
故
，
全
遍
十
方
而
不
動
一
位
。
即
遠
即
近
， 

即
遍
即
住
，
無
障
無
礙
。 

 
 
 
 

此
觀
就
距
離
之
遠
近
而
觀
。
下
觀
就
容
量
之
大
小
而
觀
。
當
互
相
交
替
而
行
觀 

法
。 

 
 
 
 

五
、
廣
狹
無
礙
門
：
謂
諸
事
法
與
理
非
一
即
非
異
故
，
不
壞
一
塵
而
能
廣
容
十 

方
剎
海
；
由
非
異
即
非
一
故
，
廣
容
十
方
法
界
而
微
塵
不
大
；
是
則
一
塵
之
事
，
即 

廣
即
狹
，
即
大
即
小
，
無
障
無
礙
。 

 
 
 
 

前
五
觀
務
令
清
晰
明
顯
。
如
有
不
通
達
處
，
當
細
讀
觀
之
解
述
。
不
必
再
進
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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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下
各
觀
。
如
已
理
解
通
達
前
五
觀
，
然
後
方
可
再
行
以
下
各
觀
。 

 
 
 
 

六
、
遍
容
無
礙
門
：
謂
此
一
塵
望
於
一
切
，
由
普
遍
即
是
廣
容
故
，
遍
在
一
切 

中
時
，
即
復
還
攝
彼
一
切
法
全
住
自
一
中
。
又
由
廣
容
即
是
普
遍
故
，
令
此
一
塵
還 

即
遍
在
自
內
一
切
差
別
法
中
。
是
故
此
一
塵
自
遍
他
時
，
即
他
遍
自
；
能
容
能
入
， 

同
時
遍
攝
無
礙
，
思
之
。 

 
 
 
 

如
此
鏡
影
帝
網
之
喻
。
宜
詳
參
酌
。
設
身
在
理
髮
店
中
，
前
後
左
右
皆
有
大 

鏡
，
又
想
像
上
下
如
亦
有
鏡
，
身
如
在
水
晶
球
中
。 

 
 
 
 

七
、
攝
入
無
礙
門
：
謂
一
切
望
於
一
法
，
以
入
他
即
是
攝
他
故
；
一
切
全
入
一 

中
之
時
，
即
令
彼
一
還
復
在
自
一
切
之
內
，
同
時
無
礙
；
又
由
攝
他
即
是
入
他
故
， 

一
法
全
在
一
切
中
時
，
還
令
一
切
恆
在
一
內
，
同
時
無
礙
，
思
之
。 

 
 
 
 

此
中
之
「
一
」
但
為
「
所
入
」
。
下
觀
之
「
一
」
，
則
兼
有
「
能
入
」
。 

 
 
 
 

八
、
交
涉
無
礙
門
：
謂
一
法
望
一
切
，
有
攝
有
入
。
通
有
四
句
，
謂
：
一
攝
一 

切
，
一
入
一
切
；
一
切
攝
一
，
一
切
入
一
；
一
攝
一
法
，
一
入
一
法
；
一
切
攝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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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；
一
切
入
一
切
。
同
時
交
參
無
礙
。 

 
 
 
 

右
門
澄
觀
所
述
十
鏡
喻
甚
詳
，
抄
錄
如
下
。
如
此
十
鏡
即
是
「
帝
網
玄
門
」
之 

喻
，
并
無
其
他
觀
境
。
故
在
下
文
所
述
「
觀
境
」
一
段
已
將
帝
網
玄
門
刪
去
。
此
中 

為
使
法
界
觀
門
詳
明
，
故
必
錄
之
，
以
作
觀
想
之
助
。
「
但
一
望
多
，
有
云
，
一
鏡 

攝
九
鏡
，
一
鏡
入
九
鏡
。
謂
上
一
鏡
為
能
攝
，
則
九
鏡
為
所
攝
，
而
所
攝
九
鏡
亦
為 

能
攝
，
故
上
能
攝
之
一
鏡
卻
入
九
鏡
之
中
。
云
一
鏡
入
九
鏡
，
下
三
例
然
。
第
二
句 

云
『
一
切
攝
一
、
一
切
入
一
』
者
，
應
云
：
九
鏡
攝
一
鏡
，
九
鏡
入
一
鏡
。
謂
上
九
鏡 

為
能
攝
，
則
一
鏡
是
所
攝
。
以
所
攝
一
鏡
亦
為
能
攝
，
故
上
能
攝
之
九
鏡
卻
入
所
攝
一 

鏡
中
，
云
『
九
鏡
入
一
鏡
』
。
第
三
句
『
一
攝
一
法
、
一
入
一
法
』
者
，
應
云
：
一
鏡 

攝
一
鏡
，
一
鏡
入
一
鏡
；
謂
第
一
一
鏡
攝
第
二
一
鏡
，
第
一
一
鏡
亦
入
第
二
一
鏡
。
第 

四
句
云
『
一
切
攝
一
切
、
一
切
入
一
切
』
者
，
應
言
：
十
鏡
各
攝
於
九
鏡
，
十
鏡
皆
入 

於
九
鏡
；
而
所
入
所
攝
但
云
九
鏡
者
，
留
一
為
攝
入
故
。
」 

 
 
 
 

九
、
相
在
無
礙
門
：
謂
一
切
望
一
，
亦
有
入
有
攝
，
亦
有
四
句
，
謂
：
攝
一
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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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，
攝
一
切
入
一
；
攝
一
入
一
切
；
攝
一
切
入
一
切
。
同
時
交
參
，
無
障
無
礙
。 

 
 
 
 

如
上
九
觀
一
一
明
晰
，
六
玄
之
建
立
則
有
其
哲
理
之
基
礎
矣
。 

 
 
 
 

十
、
普
融
無
礙
門
：
謂
一
切
及
一
，
普
皆
同
時
，
更
互
相
望
，
一
一
具
前
兩
重 

四
句
，
普
融
無
礙
，
準
前
思
之
。 

 
 
 
 

以
上
十
門
之
總
結
，
所
闕
者
為
時
間
耳
，
故
當
在
此
加
入
。 

 
 
 
 

時
空
兩
重
普
融
無
礙
，
謂
十
方
廣
大
無
邊
中
一
切
及
一
，
前
已
述
及
。
然
三
世 

流
通
不
盡
中
亦
有
其
一
切
及
一
等
四
句
。
當
再
觀
察
一
念
及
一
切
劫
，
依
空
間
之
例 

推
之
。
如
是
玄
觀
中
之
「
十
世
隔
法
異
成
」
有
哲
理
之
依
據
。
下
附
十
門
總
觀
之 

〈
漩
澓
頌
〉
亦
已
及
之
，
故
在
分
觀
十
門
之
後
，
當
就
《
漩
澓
頌
》
再
作
總
觀
。 

 
 
 
 

「
法
界
玄
門
總
觀
」
之
〈
漩
澓
頌
〉 

 
 
 
 

若
人
欲
識
眞
空
理
，
身
內
眞
如
還
遍
外
。 

 
 
 
 

情
與
無
情
共
一
體
，
處
處
皆
同
眞
法
界
。 

 
 
 
 

只
用
一
念
觀
一
境
，
一
切
諸
境
同
時
會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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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一
境
中
一
切
智
，
一
切
智
中
諸
法
界
。 

 
 
 
 

一
念
照
入
於
多
劫
，
一
一
念
劫
收
一
切
。 

 
 
 
 

時
處
帝
網
現
重
重
，
一
切
智
通
無
罣
礙
。 

 
 
 
 

如
上
D
項
內
之
法
界
觀
門
可
分
成
三
次
習
定
。
第
一
次
一
至
五
觀
，
定
中
約
一

或
二
小
時
；
第
二
次
六
至
十
觀
，
約
一
或
二
小
時
；
第
三
次
漩
澓
觀
亦
約
一
或
二
小
時
。 

每
日
上
午
習
三
次
，
下
午
再
習
三
次
。
期
以
十
月
，
必
得
證
量
為
止
。
如
上
十 

月
已
，
則
可
進
行
六
種
玄
觀
本
身
。 

   

二
、
正
修
華
嚴
六
玄
觀
法 

 
 
 
 

A
、
由
十
玄
攝
為
六
玄
之
理
由 

 
 
 
 

首
先
當
說
明
者
，
新
十
玄
較
舊
十
玄
為
完
全
，
而
新
十
玄
中
其
為
客
觀
之
境
者 

有
八
，
其
為
主
觀
之
智
者
有
二
。
八
境
之
中
亦
有
同
一
範
疇
者
可
以
歸
併
，
僅
得
六 

玄
耳
。
茲
先
分
述
如
次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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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、
因
陀
羅
網
境
界
門—

—

此
乃
主
觀
對
客
觀
之
境
所
起
認
識
之
一
種
比 

喻
，
而
此
比
喻
既
可
透
用
於
各
玄
境
，
并
無
特
立
獨
現
之
觀
境
。
所
有
六
個
不
同
範 

疇
之
觀
境
皆
可
透
用
此
喻
。
故
雖
不
特
觀
此
喻
，
而
實
分
別
透
用
於
各
玄
境
中
。
故 

不
用
特
立
一
喻
境
之
觀
門
。
珠
光
互
映
，
繁
複
推
衍
，
展
轉
輻
射
，
無
窮
無
盡
，
無 

論
為
主
伴
，
為
廣
狹
，
為
十
世
，
為
隱
顯
，
為
即
入
，
皆
有
此
妙
觀
也
。 

 
 
 
 

第
八
、
託
事
顯
法
生
解
門—

—

此
乃
法
界
遍
容
漩
澓
之
解
悟
，
乃
屬
主
觀
之
智 

而
非
客
觀
之
境
。
密
宗
有
所
謂
「
勝
解
作
道
」
，
如
，
沐
浴
則
勝
解
為
灌
頂
，
便
溺 

勝
解
為
甘
露
，
水
流
花
放
勝
解
為
說
法
。
此
乃
主
觀
智
慧
見
分
作
用
，
與
客
觀
相
分 

之
觀
境
不
同
，
故
亦
不
必
列
入
玄
觀
。 

 
 
 
 

第
二
、
廣
狹
自
在
無
礙
門
。 

 
 
 
 

第
三
、
一
多
相
容
不
同
門
。 

 
 
 
 

第
六
、
微
鉅
相
容
安
立
門
（
﹁
鉅
﹂
仍
應
作
﹁
細
﹂
字
）
。 

 
 
 
 

此
三
門
可
以
合
而
為
一
。
其
理
由
是
，
廣
狹
為
玄
門
空
間
之
觀
境
，
一
多
及
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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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
皆
其
空
間
之
單
位
耳
。
廣
狹
範
疇
既
定
，
所
謂
「
相
容
」
，
所
謂
「
安
立
」
，
皆 

在
此
空
間
中
。
以
圖
表
之
，
三
者
相
同
。 

二
、 

廣
狹
之
圖
如
左
： 

 

實
線
表
外
在
之
狹
處
， 

虛
線
表
內
觀
之
廣
處
。 

  

三
、
一
多
之
圖
亦
然
： 

 

實
線
表
外
顯
之
一
處
， 

虛
線
表
內
觀
之
多
處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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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微
鉅
之
圖
亦
然
： 

 

實
線
表
外
在
之
微
處
， 

虛
線
表
內
觀
之
鉅
處
。 

  
 
 
 

如
上
刪
除
觀
之
智
二
門
，
會
合
二
、
三
、
六
為
一
廣
狹
自
在
無
礙
門
，
再
加
餘 

五
門
，
故
成
六
玄
門
。
各
有
獨
立
之
觀
境
。 

 
 
 
 

第
一
、
同
時
具
足
相
應
門—

—

大
而
無
外
之
法
界
，
小
而
無
內
之
據
點
，
如
海 

水
之
波
浪
與
諸
小
水
泡
、
小
水
沫
同
時
具
足
，
如
江
、
淮
、
河
、
漢
之
匯
入
大
海
。 

經
為
諸
時
，
緯
為
諸
法
，
十
方
三
世
一
切
據
點
同
時
具
足
。 

   

 
 



《 曲 肱 齋 全 集 》 第 七 冊 WWW.YOGICHEN.ORG 

 36 

陳 健 民 瑜 伽 士 遺 訓：未 經 林 鈺 堂 博 士 開 許 不 可 翻 印 和 轉 載 

 
 
 
 

第
四
、
諸
法
相
即
自
在
門—

—

「
諸
法
相
即
」
與
「
諸
法
相
容
」
不
同
；
「
相 

即
」
就
組
合
排
列
安
插
之
外
延
而
言
；
「
相
容
」
指
融
合
互
攝
互
入
之
內
涵
而
言
。 

古
德
對
「
相
即
」
每
每
誤
解
為
「
相
容
」
，
則
失
其
「
相
即
」
玄
門
之
特
性
矣
。
譬 

如
井
為
水
也
，
然
鹽
井
出
火
，
其
自
在
可
知
矣
；
如
礦
石
中
有
有
機
體
之
生
物
焉
； 

如
科
學
家
各
種
鐘
表
機
件
之
排
列
推
動
；
如
各
種
計
算
機
能
安
頓
各
種
資
料
而
計
算 

出
各
種
結
果
；
極
樂
世
界
各
寶
形
成
行
樹
、
樓
閣
、
牌
坊
；
五
輪
塔
則
以
五
大
疊
成 

之
。
各
種
淨
土
或
為
琉
璃
世
界
，
或
為
香
積
國
土
，
各
有
其
「
相
即
」
微
妙
之
處
。 

藝
術
家
或
積
點
為
之
，
或
疊
方
為
之
，
或
為
圓
圈
，
或
為
回
文
，
或
潑
墨
，
或
點 

睛
，
或
隔
窗
，
或
腹
稿
，
五
色
、
五
形
、
五
音
、
五
味
莫
不
以
「
相
即
」
自
在
而
有 

各
種
變
化
奇
蹟
。
若
論
神
而
化
之
，
則
有
五
智
斡
旋
其
中
。
於
規
矩
準
繩
之
外
又
有 

神
妙
變
幻
之
通
力
，
其
不
可
思
議
處
不
更
玄
乎
？
欲
以
圖
表
，
則
有
其
不
同
範
疇 
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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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圓
圈
表
全
法
界
， 

 

內
內
相
即
各
種
形
態
，
不
一
而
足
， 

隨
意
排
列
，
無
不
自
在
。 

  

第
五
、
隱
密
顯
了
俱
成
門—
—

欲
以
圖
表
之
，
則
當
如
下
： 

  

虛
線
為
隱
， 

實
線
為
顯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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譬
如
象
牙
雕
刻
之
數
層
圓
球
，
外
層
顯
了
，
內
層
隱
密
是
。 

第
九
、
十
世
隔
法
異
成
門—

—

以
圖
表
之
，
則
當
如
下
： 

 

最
外
圈
即
是
第
十
之
三
世
總
時
。 

左
三
時
為
過
去
三
世
， 

中
三
時
為
現
在
三
世
， 

右
三
時
為
未
來
三
世
。 

 

 

 
 
 
 

空
間
既
能
了
知
無
盡
無
邊
，
時
間
亦
必
能
了
知
無
始
無
終
矣
。
過
去
不
已
滅
， 

未
來
不
新
生
，
現
在
不
孤
住
。
如
是
則
一
念
千
劫
，
隔
世
異
成
。
「
法
華
法
會
」
不 

已
散
，
「
龍
華
法
會
」
不
新
開
。
餘
五
屬
空
間
，
此
一
屬
時
間
。
舊
十
玄
不
列
，
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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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玄
增
之
，
故
本
觀
法
取
新
者
。
此
一
實
可
與
五
分
庭
抗
禮
也
。
古
德
多
證
法
身
不 

生
，
而
少
談
色
身
不
滅
者
，
蓋
多
觀
空
間
之
空
性
而
少
觀
時
間
之
空
性
故
。 

 
 
 
 

第
十
、
主
伴
圓
明
具
德
門—

—

此
門
欲
以
圖
表
之
，
則
如
： 

        
 
 
 

如
初
轉
法
輪
文
佛
為
五
比
丘
說
法
然
。 

 
 
 
 

如
上
六
玄
門
，
各
有
其
特
別
範
疇
，
故
為
特
立
玄
門
之
一
，
非
同
前
二
、
三
、 

六
三
者
之
範
疇
圖
表
相
同
者
可
比
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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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、
華
嚴
六
玄
正
觀 

 
 
 
 

第
一
玄
門
正
觀—

—

同
時
具
足
相
應
門 

 
 
 
 

（
A
）
範
疇
粗
觀 

 
 
 
 

試
想
眞
如
法
界
為
一
無
外
、
無
邊
、
無
內
、
無
中
一
大
圓
球
。
此
球
外
內
各
微 

塵
細
點
布
滿
充
實
，
如
經
緯
排
列
。
經
則
為
時
間
，
緯
則
為
空
間
。
其
圖
案
如
下
： 

  

剖
面
圖
顯
示
內 

亦
經
緯
密
布
。 

 

 

 
 
 
 

畫
時
、
觀
時
唯
作
數
重
經
緯
以
圖
簡
易
。
想
時
，
當
知
無
間
，
無
覆
，
無
複
， 

綿
密
，
布
滿
，
充
實
，
圓
融
，
互
不
留
礙
。
時
空
自
在
交
織
。 

 



《 曲 肱 齋 全 集 》 第 七 冊 WWW.YOGICHEN.ORG 

 41 

陳 健 民 瑜 伽 士 遺 訓：未 經 林 鈺 堂 博 士 開 許 不 可 翻 印 和 轉 載 

 
 
 
 

如
上
以
有
九
次
第
定
力
之
心
，
得
大
致
圓
滿
之
相
，
然
後
再
進
行
B
項
。 

 
 
 
 

（
B
）
教
授
細
溫
： 

    
一
、
初
參
中
曰
：
「
於
一
念
中
見
一
切
剎
，
一
切
諸
佛
示
涅
槃
故
。
」
（
此
皆
在 

緯
中
，
諸
空
間
每
一
微
塵
皆
有
諸
剎
。
） 

 
 
 
 

二
、
五
參
中
善
財
自
悟
，
知
十
方
差
別
法
，
往
十
方
差
別
處
，
明
十
方
差
別 

業
，
見
十
方
差
別
佛
，
入
十
方
差
別
時
（
此
中
十
方
差
別
法
、
處
、
業
、
佛
皆
在
緯
中 

各
空
間
。
最
後
十
方
時
，
則
充
滿
經
中
）
。 

 
 
 
 

三
、
七
參
中
休
捨
曰
：
「
普
入
一
切
法
，
皆
得
證
故
。
普
入
一
切
剎
，
悉
嚴
淨 

故
。
」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又
曰
：
「
東
方
諸
佛
常
來
至
此
。
南
、
西
、
北
方
四
維
上
下
悉
來
至
此
。
」 
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又
曰
：
「
欲
承
事
供
養
一
切
諸
佛
悉
無
餘
故
，
欲
拔
一
切
衆
生
煩
惱
習
海
悉
無 

餘
故
。
」
（
緯
空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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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十
參
慈
行
童
女
曰
：
「
我
於
三
十
六
恆
河
沙
佛
所
，
求
得
此
法
。
彼
諸
如 

來
各
以
異
門
，
今
我
入
此
般
若
波
羅
蜜
普
莊
嚴
門
。
一
佛
所
演
，
餘
不
重
說
。
」 

（
經
中
各
時
諸
佛
；
緯
中
各
說
之
法
。
） 

 
 
 
 

五
、
十
二
參
自
在
主
童
子
云
：
「
我
亦
能
知
菩
薩
算
法
，
所
謂
：
一
百
洛
叉
為 

一
俱
胝
，
乃
至
又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為
一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轉
。
東
方
所
有
一
切
世
界
種 

種
差
別
，
次
第
安
住
。
南
、
西
、
北
方
，
四
維
上
下
，
亦
復
如
是
。
一
切
名
詞
，
皆 

悉
了
知
。
」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 
 

六
、
十
四
參
明
智
居
士
，
須
臾
繫
念
，
仰
視
虛
空
，
如
其
所
須
，
悉
從
空
下
。 

一
切
衆
會
，
普
皆
滿
足
。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七
、
廿
參
遍
行
外
道
曰
：
「
閻
浮
提
內
九
十
六
衆
，
各
起
異
見
而
生
執
著
，
我 

悉
於
中
方
便
調
伏
，
餘
四
天
下
亦
復
如
是
；
如
四
天
下
，
三
千
大
千
世
界
亦
復
如 

是
；
如
三
千
大
千
世
界
，
如
是
十
方
無
量
世
界
諸
衆
生
海
，
我
悉
於
中
以
種
種
言
音 

而
為
說
法
，
令
得
利
益
。
」
（
緯
空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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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廿
一
參
鬻
香
長
者
曰
：
「
我
善
別
知
一
切
諸
香
，
一
切
燒
香
，
一
切
塗 

香
，
一
切
末
香
、
天
香
、
龍
香
、
夜
叉
香
、
乾
闥
婆
香
。
又
善
別
知
治
諸
病
香
、
斷 

諸
惡
香
、
生
歡
喜
香
…
…
發
心
念
佛
香
、
證
解
法
門
香
、
一
切
菩
薩
差
別
香
。
」
又 

曰
：
「
人
間
有
香
，
名
曰
象
藏
…
…
摩
羅
耶
山
出
旃
檀
香
，
名
曰
牛
頭
…
…
海
中
有 

香
，
名
無
能
勝
，
乃
至
兜
率
天
中
有
香
，
名
先
陀
婆
等
。
」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九
、
廿
二
參
船
師
曰
：
「
我
知
海
中
一
切
寶
洲
，
一
切
寶
處
、
一
切
寶
類
、
一 

切
寶
種
、
淨
一
切
寶
、
鑽
一
切
寶
、
出
一
切
寶
、
作
一
切
寶
。
」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十
、
廿
四
參
師
子
頻
申
，
善
財
童
子
即
自
見
身
及
園
林
中
所
有
衆
樹
，
皆
悉
右 

繞
此
比
丘
尼
。
（
緯
空
） 

    

十
一
、
廿
九
參
大
天
示
現
一
切
寶
聚
、
一
切
華
、
一
切
鬘
、
一
切
燒
香
、
一
切
塗 

香
、
一
切
衣
服
、
一
切
幢
旛
、
皆
如
山
積
，
教
善
財
行
施
。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十
二
、
三
十
參
安
住
地
神
曰
：
「
念
念
充
遍
一
切
法
界
。
」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十
三
、
卅
二
參
普
德
淨
光
夜
神
偈
曰
：
「
一
念
神
通
力
，
法
界
悉
充
滿
。
」
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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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：
「
念
念
遍
法
界
。
」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十
四
、
卅
三
參
喜
目
夜
神
曰
：
「
一
一
身
普
入
一
切
法
界
門
。
」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十
五
、
卅
八
參
精
進
救
護
衆
生
夜
神
，
善
財
與
夜
神
同
念
，
心
常
憶
念
十
方
三
世

一
切
佛
故
；
同
慧
，
分
別
決
了
一
切
法
海
差
別
門
故
；
乃
至
同
出
離
，
滿
足
一
切
諸
大

願
海
成
就
如
來
十
力
智
故
（
共
八
四
個
同
字
，
未
全
鈔
）
。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十
六
、
五
十
參
為
德
生
童
子
有
德
童
女
。
童
子
童
女
見
一
切
菩
薩
皆
幻
住
，
乃
至

菩
薩
衆
會
皆
幻
住
。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
十
七
、
五
十
一
參
彌
勒
。
善
財
以
文
殊
師
利
心
念
力
故
，
衆
華
瓔
珞
、
種
種
妙 

寶
，
不
覺
忽
然
自
盈
其
手
。
又
曰
：
「
菩
提
心
者
，
猶
如
種
子
，
能
生
一
切
諸
佛
法 

故
。
乃
至
如
佛
支
提
，
一
切
世
間
應
供
養
故
。
」
（
共
一
百
一
十
八
喻
，
未
全
鈔
）
又

曰
：
「
譬
如
夜
叉
宮
殿
與
人
宮
殿
同
在
一
處
而
不
相
雜
，
各
隨
其
業
，
所
見
不
同
。
」 

（
緯
空
） 

 
 
 
 
 
 

健
按
：
如
上
各
參
所
示
教
授
皆
已
昭
示
﹁
同
時
具
足
相
應
門
﹂
。
定
中
當
逐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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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讀
，
逐
一
細
觀
。 

 
 
 
 

（
C
）
玄
觀
精
思 

 
 
 
 
 
 

一
眞
法
界
，
事
事
無
礙
；
橫
亙
十
方
，
無
內
無
外
；
豎
窮
三
世
，
無
前
無
後
。 

根
本
三
摩
地
不
先
來
，
後
得
三
摩
地
不
後
屆
。
如
大
海
然
，
點
滴
自
在
，
何
清
何 

濁
？
何
涇
何
渭
？
因
源
果
徹
，
果
海
因
賅
。
全
體
起
波
浪
，
全
用
自
浩
蕩
。
不
撓
不 

決
，
自
南
自
北
。
漩
澓
漣
漪
，
亦
東
亦
西
。
高
潮
未
增
長
，
低
汐
非
微
稀
。
純
乎
其 

純
，
不
必
取
坎
以
填
離
。
水
哉
為
水
，
自
然
川
流
而
不
凝
。
盈
科
而
後
進
，
多
此
一 

議
。
載
舟
亦
能
覆
，
仍
然
俗
諦
。
凝
神
作
觀
，
便
入
泥
犁
。
提
眼
生
花
，
反
成
障 

翳
。 

 
 
 
 

第
二
玄
門
正
觀—

—

廣
狹
自
在
無
礙
門 

 
 
 
 

（
A
）
範
疇
粗
觀 

 
 
 
 

試
想
眞
如
法
界
小
而
無
內
之
狹
處
如
一
細
小
實
圈
。
此
表
一
切
極
狹
極
小
極
細 

之
單
位
布
滿
法
界
內
外
上
下
左
右
、
透
過
此
極
小
單
位
能
發
現
一
切
極
廣
極
多
極
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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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大
單
位
亦
布
滿
此
法
界
中
，
無
窮
無
盡
，
則
為
一
極
大
之
虛
點
圓
圈
如
圖
： 

     

（
B
）
教
授
細
溫 

一
、
初
參
德
雲
曰
：
「
於
一
毛
端
，
有
不
可
說
如
來
出
現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悉
見 

一
切
微
細
境
中
諸
佛
自
在
神
通
事
故
。
」
（
微
鉅
） 

 
 
 
 

二
、
三
參
善
住
曰
：
「
一
一
佛
所
，
現
無
量
佛
剎
微
塵
數
差
別
身
。
」
（
一
多
） 

 
 
 
 

三
、
五
參
解
脫
長
者
，
「
以
過
去
善
根
力
入
此
三
昧
已
，
得
清
淨
身
。
於
其
身 

中
，
顯
現
十
方
各
十
佛
剎
微
塵
數
佛
。
」
（
一
多
） 

 
 
 
 

四
、
六
參
海
幢
，
「
從
其
足
下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長
者
居
士
婆
羅
門
衆
，
從
其
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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膝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剎
帝
利
婆
羅
門
衆
，
從
其
腰
間
出
等
衆
生
數
無
量
仙
人
，
從
其
兩 

脅
出
不
思
議
龍
、
不
思
議
龍
女
，
示
現
不
思
議
諸
龍
神
變
，
從
胸
前
卐
字
中
出
無
數 

百
千
億
阿
修
羅
王
，
從
其
背
上
為
應
以
二
乘
而
得
度
者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聲
聞
、
獨 

覺
，
從
其
兩
肩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諸
夜
叉
羅
剎
王
，
從
其
腹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緊
那
羅 

王
，
從
其
面
門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轉
輪
聖
王
，
從
其
兩
目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日
輪
，
從
其 

眉
間
白
毫
相
中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帝
釋
，
從
其
額
上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梵
天
，
從
其
頭
上 

出
無
量
佛
剎
微
塵
數
諸
菩
薩
衆
，
從
其
頂
上
出
無
數
百
千
億
如
來
身
，
從
其
毛
孔
出 

阿
僧
祇
佛
剎
微
塵
數
光
明
網
。
」
（
一
多
、
狹
廣
、
細
鉅
） 

 
 
 
 

五
、
十
參
慈
行
童
女
，
得
粗
入
細
陀
羅
尼
門
。
（
微
鉅
） 

 
 
 
 

六
、
十
三
參
具
足
女
居
士
，
無
有
餘
物
，
但
於
其
前
置
一
小
器
，
復
有
一
萬
童 

女
圍
繞
，
能
於
此
器
取
上
飲
食
，
一
剎
那
頃
遍
至
十
方
供
養
一
切
後
身
菩
薩
、
聲 

聞
、
獨
覺
，
乃
至
遍
及
諸
餓
鬼
趣
，
皆
令
充
足
。
（
一
多
、
細
鉅
） 

 
 
 
 

七
、
十
四
參
明
智
居
士
曰
：
「
如
諸
菩
薩
摩
訶
薩
成
就
寶
手
，
遍
覆
一
切
十
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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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土
。
」
（
狹
廣
） 

 
 
 
 

八
、
十
八
參
大
光
王
曰
：
「
此
妙
光
城
，
隨
心
所
欲
，
所
見
不
同
。
或
見
此
城 

其
量
狹
小
，
或
見
此
城
其
量
廣
大
。
」
（
狹
廣
） 

 
 
 
 

九
、
廿
一
參
鬻
香
長
者
。
善
財
唯
願
於
佛
一
毛
孔
中
，
見
一
切
佛
。
（
狹
廣
） 

 
 
 
 

十
、
廿
四
參
師
子
頻
申
比
丘
尼
。
「
三
千
大
千
世
界
天
龍
八
部
無
量
衆
生
皆
入 

此
園
，
而
不
迫
窄
。
」
（
狹
廣
）
又
「
於
其
自
身
一
毛
孔
中
，
現
不
可
說
世
界
成 

壞
。
」
（
一
多
） 

 
 
 
 

十
一
、
廿
九
參
大
天
，
長
舒
四
手
取
四
大
海
水
，
自
洗
其
面
。
（
一
多
） 

 
 
 
 

十
二
、
卅
一
參
婆
珊
演
底
夜
神
。
「
一
一
毛
孔
皆
現
化
度
無
量
無
數
惡
道
衆 

生
。
」
（
一
多
）
又
「
一
一
諸
毛
孔
中
示
現
種
種
教
化
方
便
。
」
（
一
多
）
又
偈
曰
： 

「
一
一
塵
中
見
，
三
世
一
切
剎
。
」
（
微
鉅
）
又
偈
曰
：
「
一
一
毛
孔
內
，
示
現
無
量 

剎
。
」
（
一
多
） 

 
 
 
 

十
三
、
四
十
一
參
摩
耶
夫
人
曰
：
「
彼
諸
菩
薩
於
我
腹
中
，
遊
行
自
在
。
或
以
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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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大
千
世
界
而
為
一
步
；
或
以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佛
剎
微
塵
數
世
界
而
為
一
步
。
」 

（
狹
廣
） 

 
 
 
 

（
C
）
玄
觀
精
思
： 

 
 
 
 

廣
狹
自
在
，
約
空
間
言
；
一
多
相
容
，
約
數
量
言
；
微
鉅
相
容
，
約
體
積
言
。 

實
則
前
一
之
空
間
為
境
，
後
二
之
單
位
為
其
空
間
所
含
之
事
物
。
三
玄
原
為
一
玄
， 

狹
不
自
狹
，
依
法
界
狹
；
廣
不
自
廣
，
依
法
界
廣
；
廣
狹
皆
依
法
界
。
法
界
不
礙
法 

界
，
如
水
入
水
，
江
、
淮
、
河
、
漢
，
一
滴
與
全
海
之
水
無
以
異
也
。
一
多
鉅
細
亦 

復
如
是
。
廣
苟
有
我
，
則
非
法
界
，
不
能
入
狹
；
狹
苟
有
我
，
則
非
法
界
，
必
難
容 

廣
。
宰
相
肚
裡
好
划
船
，
學
士
腦
海
藏
萬
卷
。
小
眸
子
不
滿
壹
寸
，
然
能
遠
瞻
九
霄 

之
外
，
萬
里
之
遙
。
望
遠
鏡
無
非
一
肘
，
然
能
高
仰
北
斗
之
上
，
銀
河
以
外
。
是
以 

微
塵
中
有
十
方
世
界
，
一
芥
子
能
納
須
彌
高
峯
。
當
今
科
學
原
子
小
粒
破
後
，
威
力 

能
殺
萬
衆
。
何
必
談
神
變
奇
蹟
，
早
已
有
科
學
證
明
。
所
要
在
破
除
我
執
，
顯
露
人 

人
皆
具
之
法
界
。
當
其
契
入
海
印
，
自
有
滴
滴
皆
圓
之
妙
用
。
狹
既
可
以
納
廣
，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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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可
以
容
多
，
細
亦
足
以
攝
鉅
矣
！
良
以
此
眞
如
法
界
整
體
如
一
圓
球
，
無
中
無 

邊
，
大
而
無
外
，
小
而
無
內
。
因
此
小
亦
圓
球
，
不
減
此
體
；
大
亦
圓
球
，
不
增
此 

體
。
由
東
到
西
畫
一
橫
線
，
無
左
無
右
，
渺
無
邊
際
；
十
方
皆
爾
。
由
頂
到
底
畫
一 

直
線
，
無
始
無
終
，
了
無
窮
盡
；
三
世
皆
爾
。
方
位
、
時
間
兩
者
交
織
，
無
有
無
時 

間
之
空
間
，
亦
無
有
無
空
間
之
時
間
。
此
整
體
中
，
點
點
自
在
，
時
時
圓
融
。
是
以 

小
而
無
內
之
法
性
，
雖
為
狹
小
，
然
與
大
而
無
外
之
法
性
相
同
。
正
如
大
海
，
整
個 

大
海
之
濕
性
與
一
點
一
滴
之
海
水
無
有
差
別
。
言
時
間
，
則
無
分
古
今
，
皆
在
此 

中
；
言
空
間
，
則
無
分
廣
狹
，
皆
在
此
中
，
言
距
離
，
則
無
分
遠
近
，
皆
在
此
中
； 

言
質
量
，
則
無
分
鉅
細
，
皆
在
此
中
；
言
數
量
，
則
無
分
一
多
，
皆
在
此
中
。
是
以 

世
間
之
數
理
哲
學
亦
說
無
限
大
之
數
為
0
（
零
）
，
無
限
小
之
數
亦
0
。
今
統
言
法 

界
，
則
不
僅
為
一
平
面
之
圓
圈
以
表
零
數
，
而
係
為
立
體
之
圓
球
，
禪
家
之
圓
相
， 

以
表
哲
理
。
一
指
之
遮
可
遺
泰
山
，
一
星
之
火
可
燎
平
原
。
天
文
鏡
遠
窺
羣
星
之
地
位
， 

顯
微
鏡
堪
見
細
菌
之
毫
毛
。
一
腦
最
大
不
過
足
球
，
然
其
所
積
書
史
經
驗
何
止
二
酉
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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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；
一
心
最
大
，
不
過
大
拳
，
然
其
度
量
寬
大
可
忍
十
目
百
指
。
由
其
因
賅 

果
海
，
果
徹
因
源
，
不
受
空
間
之
限
制
。
又
緣
古
含
今
理
，
今
契
古
事
，
不
受
時
間 

之
限
制
。
況
乎
心
物
不
二
，
時
空
相
織
？
物
不
為
粗
，
故
能
銳
刀
宰
牛
；
心
不
為 

細
，
故
能
怒
髮
衝
冠
。
芥
子
無
我
，
自
能
納
須
彌
；
白
毫
有
光
，
自
然
照
大
千
。
正 

如
萬
花
筒
，
全
體
皆
空
，
其
中
有
三
塊
玻
璃
，
即
是
法
界
三
解
脫
，
無
生
、
無
相
、 

無
願
。
此
三
解
脫
即
分
表
佛
之
根
本
三
摩
地
、
後
得
三
摩
地
、
根
本
後
得
圓
融
不
分 

之
三
摩
地
。
體
、
相
、
用
，
相
同
相
異
，
相
成
相
壞
，
莫
不
自
在
。
顯
現
緣
起
，
亦 

等
六
如
；
如
夢
、
如
幻
、
如
露
、
如
電
、
如
影
、
如
泡
。
當
其
六
玄
相
加
，
帝
網
重 

重
。
故
如
此
帝
網
鏡
光
，
不
特
立
一
玄
，
蓋
在
各
點
各
時
，
各
有
鏡
光
互
映
互
射
， 

互
收
互
攝
，
可
以
類
推
。
由
此
三
三
摩
地
互
相
照
映
而
成
六
玄
六
相
之
花
，
形
狀
、 

顏
色
、
光
明
、
威
力
，
皆
無
定
型
。
由
此
發
生
各
種
實
德
緣
起
而
度
六
道
、
通
六 

時
、
貫
六
通
。
各
點
各
時
，
皆
可
圓
融
，
可
即
而
亦
可
離
。
隨
其
需
要
而
能
變
化
所 

有
空
間
之
六
相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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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玄
門
正
觀—

—

諸
法
相
即
自
在
門 

 
 
 
 

（
A
）
範
疇
粗
觀 

 
 
 
 

試
想
外
而
無
邊
之
圓
球
為
眞
如
法
界
，
其
中
萬
法
各
依
其
緣
起
排
列
相
即
，
各 

成
其
事
物
；
各
房
屋
之
磚
牆
雕
刻
組
合
，
各
有
相
即
之
美
觀
結
構
；
各
種
鐘
表
各
有 

齒
臼
互
即
；
各
種
琴
瑟
亦
各
有
結
構
，
各
依
相
即
之
原
則
而
完
成
其
作
用
。
極
樂
世 

界
之
莊
嚴
，
如
四
牌
樓
、
七
行
樹
等
，
亦
如
此
觀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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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B
）
教
授
細
溫 

 
 
 
 

一
、
初
參
德
雲
比
丘
，
「
見
於
東
方
一
佛
，
二
佛
，
十
佛
，
百
佛
…
…
不
可
說 

不
可
說
佛
，
乃
至
見
閻
浮
提
微
塵
數
佛
…
…
…
乃
至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佛
剎
徵
塵
數 

佛
。
」
（
佛
及
佛
剎
之
相
即
）
又
「
所
有
諸
佛
，
種
種
色
相
，
種
種
形
貌
…
…
種
種
壽 

命
…
…
示
現
種
種
成
正
覺
門
。
」
（
諸
佛
莊
嚴
及
事
業
之
相
即
）
又
「
普
於
一
切
諸
境 

界
中
見
諸
如
來
次
第
現
故
。
」
（
次
第
相
即
） 

 
 
 
 

二
、
二
參
海
雲
比
丘
曰
：
「
有
大
蓮
華
，
忽
然
出
現
。
以
無
能
勝
因
陀
羅
尼
羅 

寶
為
莖
，
吠
琉
璃
寶
為
藏
，
閻
浮
檀
金
為
葉
，
沈
水
為
台
，
瑪
瑙
為
鬚
。
（
諸
寶
相
即
） 

 
 
 
 

三
、
三
參
善
住
曰
：
「
或
時
以
手
摩
觸
日
月
，
或
現
其
身
高
至
梵
官
。
」
又 

「
入
地
如
水
，
履
水
如
地
。
」
（
人
天
及
物
相
即
） 

 
 
 
 

四
、
五
參
解
脫
長
者
，
「
於
其
身
中
悉
皆
顯
現
，
無
所
障
礙
；
種
種
形
相
，
種 

種
次
第
，
如
本
而
住
，
不
相
雜
亂
。
」
（
身
境
相
即
） 

 
 
 
 

五
、
六
參
海
幢
，
善
財
讚
言
，
「
如
此
三
昧
，
境
界
平
等
；
如
此
三
昧
，
普
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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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方
。
」
（
平
等
相
即
） 

 
 
 
 

六
、
九
參
勝
熱
婆
羅
門
，
入
火
不
焚
，
得
火
自
在
。
（
人
火
相
即
） 

 
 
 
 

七
、
十
參
慈
行
童
女
。
善
財
「
見
毗
盧
遮
那
藏
殿
，
玻
黎
為
地
，
琉
璃
為
柱
， 

金
剛
為
壁
，
閻
浮
檀
金
以
為
桓
牆
。
」
等
等
。
（
諸
寶
相
即
）
童
女
令
觀
宮
殿
莊
嚴
， 

善
財
「
見
一
一
壁
中
，
一
一
柱
中
…
…
悉
見
法
界
一
切
如
來
。
從
初
發
心
…
…
乃
至
示 

現
入
於
涅
槃
，
如
是
影
像
，
靡
不
皆
現
。
」
（
功
行
相
即
） 

 
 
 
 

八
、
十
四
參
明
智
居
士
，
「
處
無
數
寶
莊
嚴
之
座
，
清
淨
摩
尼
以
為
其
身
。
金 

剛
帝
青
以
為
其
足
，
五
百
妙
寶
而
為
校
飾
。
」
（
莊
飾
相
即
） 

 
 
 
 

九
、
十
五
參
法
寶
髻
長
者
。
善
財
「
見
其
舍
宅
眞
金
所
成
，
白
銀
為
牆
，
玻
黎 

為
殿
，
紺
琉
璃
寶
以
為
樓
閣
，
硨
磲
妙
寶
而
作
其
柱
…
…
十
層
八
門
。
」
（
樓
閣
相
即
）

「
最
下
層
施
食
；
二
層
施
衣
；
三
層
施
寶
；
四
層
施
采
女
；
（
布
施
相
即
）
五
層
五
地

菩
薩
雲
集
說
法
；
六
層
各
地
菩
薩
分
別
顯
示
般
若
法
門
；
七
層
諸
菩
薩
聞
持
正
法
；
八

層
菩
薩
皆
得
神
通
；
九
層
一
生
所
繫
諸
菩
薩
集
會
；
十
層
一
切
如
來
充
滿
。
」
（
法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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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即
） 

 
 
 
 

十
、
卅
四
參
普
救
夜
神
，
「
有
菩
提
樹
，
以
念
念
出
現
一
切
如
來
道
場
莊
嚴
堅 

固
摩
尼
王
而
為
其
根
，
一
切
摩
尼
以
為
其
幹
，
衆
雜
妙
寶
以
為
其
葉
。
」
（
法
樹
諸
寶
相

即
） 

 
 
 
 

十
一
、
五
十
一
參
彌
勒
，
「
於
寶
樹
枝
葉
華
果
，
一
一
事
中
，
悉
見
種
種
半
身
色 

像
。
」
「
又
見
諸
樓
閣
半
月
像
中
，
出
阿
僧
祇
日
月
星
宿
種
種
光
明
。
」
（
人
天
、
佛

相
即
）
「
又
見
諸
樓
閣
周
迴
四
壁
，
一
一
步
內
，
一
切
衆
寶
以
為
莊
嚴
；
一
一
寶
中
， 

皆
現
彌
勒
曩
劫
修
行
菩
薩
道
時
，
或
施
頭
目
，
或
施
手
足
。
」
（
佛
事
相
即
）
「
譬
如

梵
宮
名
莊
嚴
藏
，
於
中
悉
見
三
千
世
界
一
切
諸
物
，
不
相
雜
亂
。
」
（
諸
物
相
即
） 

 
 
 
 

（
C
）
玄
觀
精
思 

 
 
 
 

相
即
者
，
各
個
之
單
位
也
；
自
在
者
，
整
個
之
本
體
也
。
離
則
若
間
而
相
即
， 

合
則
俱
圓
而
自
在
。
不
可
言
體
而
囫
圇
吞
棗
；
不
可
言
相
而
膠
柱
鼓
弦
；
不
可
言
用
而

削
趾
適
履
。
譬
如
樂
器
，
雖
不
失
為
商
宮
角
徵
羽
，
然
亦
自
有
其
五
六
工
尺
上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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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調
既
定
，
七
音
宛
然
。
其
在
風
琴
G
調
為
「
嘟
」
者
，
不
可
混
以
A
調
之
為 

「
嘟
」
者
；
此
其
相
即
之
妙
也
。
當
其
調
詠
《
白
雪
》
，
曲
譜
《
紅
鹽
》
，
引
風
過
鍵
，

自
有
秩
序
。
譬
如
黃
鐘
，
其
長
九
吋
，
每
三
分
為
損
益
，
隔
八
位
而
相
生
，
此
則
所 

謂
諸
法
相
即
而
自
在
也
。
今
天
一
步
始
發
，
雖
有
終
步
之
向
，
然
不
可
以
終
步
而
廢 

始
步
也
。
如
云
「
集
腋
成
裘
」
，
非
謂
「
捨
腋
成
裘
」
。
如
云
從
初
發
心
乃
至
成
佛 

圓
通
無
礙
，
非
謂
錯
亂
次
第
，
顛
倒
前
後
。
雖
曰
因
賅
果
海
，
果
徹
因
源
；
非
謂
倒 

因
為
果
，
無
因
得
果
。
正
因
其
吞
泗
納
淮
之
廣
，
固
不
捨
河
伯
井
蛙
之
微
。
雖
同
一 

濕
性
，
涇
則
清
，
渭
則
濁
；
雖
同
一
波
濤
，
早
則
潮
，
晚
則
汐
。
有
體
性
亦
有
次 

第
；
次
第
中
不
離
體
性
；
體
性
中
亦
含
次
第
。
正
觀
玄
門
者
，
不
可
不
知
也
。 

 
 
 
 

錶
之
為
物
，
內
藏
各
輪
，
齒
臼
相
即
，
然
後
可
自
在
圓
轉
，
而
有
時
間
存
然
。 

杵
之
與
臼
相
即
，
而
米
熟
矣
；
日
之
與
月
相
即
，
而
晝
夜
成
矣
。
雷
電
交
馳
，
雨
暘 

時
若
，
氣
候
之
相
即
也
。
春
秋
相
即
，
季
候
成
矣
；
男
女
相
即
，
而
子
女
生
矣
。
星 

斗
斑
爛
，
日
月
互
食
，
天
文
之
相
即
也
。
計
算
機
之
相
即
，
複
雜
幾
乎
可
代
腦
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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矣
。
正
以
其
諸
法
皆
空
，
故
能
相
即
；
正
以
其
諸
法
無
我
，
故
能
相
即
；
正
以
其
無 

我
而
能
利
他
，
故
相
即
而
相
成
矣
。
今
日
一
談
玄
門
，
但
說
空
性
圓
融
，
不
知
圓
融 

之
中
各
有
分
別
之
妙
用
，
則
相
即
玄
門
之
特
出
處
也
。
譬
如
月
有
盈
虧
，
圓
時
圓
上 

尖
，
尖
時
尖
上
圓
；
譬
如
樹
有
花
果
，
花
時
枝
上
花
，
果
時
枝
上
果
。
雖
然
枝
花
與 

果
皆
同
一
樹
，
花
不
曰
吾
無
須
果
也
，
果
不
曰
吾
無
須
花
也
。
圓
中
有
別
是
謂
眞 

圓
。 

 
 
 
 

華
嚴
十
方
世
界
之
下
各
有
五
大
輪
，
相
圍
相
即
，
不
相
留
礙
。
廣
大
光
明
蕊
香 

幢
蓮
華
為
座
，
千
世
界
種
周
匝
布
立
。
只
就
華
嚴
世
界
而
言
，
即
有
二
十
重
世
界
相 

即
自
在
。
每
一
世
界
種
各
有
不
可
說
佛
剎
微
塵
數
廣
大
世
界
圍
繞
，
各
個
相
即
而
不 

相
礙
。
此
中
小
世
界
之
四
大
部
洲
，
中
央
須
彌
如
柱
，
縮
腰
鼓
磉
，
獨
立
而
遙
望
四 

洲
，
以
空
相
即
。
其
頂
上
遙
承
忉
利
天
宮
，
山
外
復
有
七
重
山
相
圍
相
即
。
山
外
更 

有
七
金
山
、
七
香
水
海
次
第
相
間
而
相
即
，
圍
繞
此
須
彌
。
此
外
，
即
東
有
東
勝
神 

洲
，
南
有
南
膽
部
洲
，
西
有
西
牛
賀
洲
，
北
有
北
俱
盧
洲
，
此
外
有
鐵
圍
山
以
護
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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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世
界
。
如
上
皆
相
即
自
在
。 

 
 
 
 

至
於
一
佛
世
界
中
，
如
阿
彌
陀
世
界
，
詳
見
《
阿
彌
陀
經
》
，
各
種
莊
嚴
亦
各 

相
即
自
在
：
七
重
欄
楯
、
七
重
羅
網
、
七
重
行
樹
，
排
列
相
即
，
自
在
無
礙
。
四
邊
階 

道
，
金
、
銀
、
琉
璃
、
玻
黎
、
硨
磲
、
赤
珠
、
瑪
瑙
，
嚴
飾
相
即
，
亦
各
自
在
。
七 

寶
池
、
八
功
德
水
，
布
地
金
沙
，
亦
分
布
相
即
，
各
得
自
在
，
不
相
留
礙
。
池
中
之 

花
，
分
列
縱
橫
，
皆
相
即
自
在
。
大
如
車
輪
，
青
色
青
光
，
黃
色
黃
光
，
赤
色
赤 

光
，
白
色
白
光
，
亦
各
相
即
自
在
，
不
相
紊
亂
。
香
風
妙
鳥
，
各
出
和
音
，
宣
唱
諸 

法
：
四
念
處
、
五
根
、
五
力
、
四
正
勤
、
四
如
意
足
、
七
覺
支
、
八
正
道
，
念
佛
、 

念
法
、
念
僧
，
其
所
說
法
，
亦
相
即
自
在
，
毫
無
顚
倒
。
六
方
諸
佛
歡
喜
讚
嘆
，
亦 

復
無
間
無
斷
，
相
即
自
在
。 

 
 
 
 

《
觀
無
量
壽
經
》
三
福
，
九
品
，
依
次
教
授
，
亦
復
相
即
相
次
，
無
有
錯
亂
。 

《
無
量
壽
佛
經
》
教
誡
衆
生
諸
法
，
如
五
惡
、
五
毒
、
五
痛
、
五
燒
，
亦
相
即
激
昂
， 

感
化
自
在
。
《
無
量
壽
佛
經
》
的
行
行
相
值
，
莖
莖
相
望
，
枝
枝
相
準
，
葉
葉
相
向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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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花
相
順
，
實
實
相
當
，
亦
皆
相
即
自
在
。
其
中
所
述
佛
光
，
或
照
七
丈
，
或
照
一 

里
，
或
照
五
里
、
二
十
里
、
八
十
里
、
百
六
十
里
、
三
百
二
十
里
、
六
百
四
十
里
、 

千
三
百
里
、
二
千
六
百
里
、
五
千
二
百
里
、
乃
至
二
萬
一
千
里
、
四
萬
二
千
里
、
八 

萬
四
千
里
、
十
七
萬
里
、
三
十
五
萬
里
、
七
十
萬
里
、
百
五
十
萬
里
、
三
百
萬
里
、 

六
百
萬
里
、
千
二
百
萬
里
，
皆
依
其
功
德
次
第
相
即
而
得
之
，
無
有
錯
亂
。
總
合
如 

上
消
極
、
積
極
一
切
諸
法
相
、
諸
法
味
，
皆
相
即
自
在
，
無
不
從
此
圓
淨
法
界
出 

生
，
亦
無
不
歸
此
法
界
本
源
。 

 
 
 
 

其
餘
十
法
界
，
一
則
諸
佛
色
身
，
五
智
十
力
，
六
通
四
悲
，
縱
橫
排
闥
；
二
則 

菩
薩
十
地
功
德
，
六
度
事
業
，
上
承
下
化
，
神
變
莫
測
；
三
則
辟
支
獨
悟
，
具
無
師 

智
；
四
則
羅
漢
具
德
，
示
十
八
變
；
五
則
諸
天
或
示
現
摩
耶
，
諸
龍
或
示
現
寶
錦
； 

六
則
修
羅
好
勇
鬥
狠
，
以
撓
天
庭
；
七
則
黔
黎
，
或
高
為
佛
祖
，
或
低
示
地
獄
，
仍 

不
解
提
婆
達
多
之
迷
，
順
逆
觀
音
大
士
之
感
應
；
八
則
旁
生
，
或
猴
猿
習
定
，
或
豚 

魚
跳
舞
；
九
則
餓
鬼
，
或
小
頸
大
腹
，
或
大
力
飛
行
；
十
則
地
獄
，
或
八
寒
八
熱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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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刀
山
劍
樹
。
如
上
十
法
界
中
，
自
來
皆
相
即
自
在
也
。
即
令
一
一
衆
生
皆
已
成 

佛
，
而
十
界
宛
然
，
不
相
留
礙
。
蓋
十
界
在
眞
如
法
界
中
，
亦
皆
本
佛
也
。
無
分
輪 

迴
涅
槃
，
都
是
法
身
示
現
。
自
有
蘭
因
，
絮
果
不
爽
。
其
轉
識
成
智
，
昇
階
進
級
； 

或
成
住
壞
空
，
或
新
陳
代
謝
，
或
旁
通
曲
達
，
或
頓
超
漸
悟
，
或
悲
淚
橫
流
，
或
智 

火
煥
發
，
或
瓜
葛
糾
籐
，
或
連
根
拔
地
，
或
醉
生
夢
死
，
或
鳳
舞
龍
飛
，
無
量
欣 

愉
，
不
盡
苦
楚
。
各
種
緣
起
示
現
，
不
動
法
性
毫
毛
；
各
種
神
通
救
度
，
不
是
光
怪 

陸
離
。
知
之
者
，
可
一
口
吞
盡
；
看
透
者
，
則
同
時
具
足
。
謂
之
一
體
亦
可
，
謂
之 

十
界
亦
如
。
昧
者
，
則
引
為
上
帝
創
造
，
九
界
皆
為
神
我
而
齊
顯
；
達
者
則
成
為
華 

嚴
玄
門
，
三
世
全
為
佛
陀
所
圓
彰
。 

 
 
 
 

衆
生
所
以
不
得
玄
觀
者
，
失
此
圓
融
之
眞
如
本
體
之
正
念
。
或
黏
著
一
點
而 

言
，
故
失
十
方
；
或
切
斷
一
時
而
判
，
故
失
三
時
，
行
者
當
依
無
我
空
性
修
此
玄
門 

正
觀
，
則
無
往
而
不
自
得
矣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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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玄
門
正
觀—

—

隱
密
顯
了
俱
成
門 

 
 
 
 

（
A
）
範
疇
粗
觀 

 
 
 
 

試
想
眞
如
法
界
之
中
，
諸
法
充
滿
，
或
顯
或
隱
，
因
人
制
宜
，
因
事
制
宜
，
因 

地
制
宜
，
因
時
制
宜
。
顯
者
如
實
線
大
圈
，
隱
者
如
虛
線
小
圈
。
畫
時
著
定
處
，
顯 

時
無
定
處
。
如
象
牙
圓
球
數
層
雕
刻
，
外
顯
內
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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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B
）
教
授
細
溫 

 
 
 
 
 
 

一
、
四
參
彌
伽
，
讚
曰
：
「
斷
一
切
貧
窮
根
本
故
；
生
一
切
天
人
快
樂
故
。
」 

（
斷
隱
生
顯
） 

    

二
、
五
參
解
脫
長
者
曰
：
「
彼
諸
如
來
不
來
至
此
，
我
不
往
彼
。
」
（
來
顯
往
隱
） 

 
 
 
 

三
、
六
參
海
幢
。
善
財
讚
言
「
閉
諸
難
門
故
；
開
人
天
道
故
。
」
（
閉
隱
開
顯
） 

 
 
 
 

四
、
十
參
慈
行
童
女
：
「
於
垢
世
界
現
淨
陀
羅
尼
門
；
於
淨
世
界
現
垢
陀
羅
尼 

門
。
」
（
垢
隱
淨
顯
）
、
（
淨
隱
垢
顯
） 

 
 
 
 

五
、
廿
五
參
婆
須
蜜
女
曰
：
「
若
有
衆
生
抱
持
於
我
，
則
離
貪
欲
；
接
我
唇 

吻
，
則
離
貪
欲
。
」
（
抱
、
接
顯
，
離
欲
隱
）
又
曰
：
「
暫
見
於
我
則
離
貪
欲
，
得
菩
薩
歡 

喜
三
昧
，
乃
至
親
近
於
我
，
一
切
皆
得
住
離
貪
際
，
入
菩
薩
一
切
智
地
，
現
前
無
礙 

解
脫
。
」
（
離
隱
得
顯
） 

 
 
 
 

六
、
廿
九
參
大
天
：
「
唯
身
語
意
無
過
失
者
，
然
後
乃
得
見
其
形
像
。
」
（
無
隱 

得
顯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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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卅
四
參
普
救
夜
神
：
「
即
捨
菩
薩
莊
嚴
之
相
，
還
復
本
形
。
而
不
捨
其
自 

在
神
力
。
」
（
捨
隱
不
捨
現
） 

 
 
 
 

八
、
卅
四
參
普
救
夜
神
。
「
普
賢
菩
薩
，
放
大
光
明
，
令
衆
生
身
等
一
切
光 

明
，
悉
皆
不
現
。
」
又
：
「
亦
見
彼
一
切
菩
薩
，
莫
不
皆
在
普
賢
身
中
，
亦
見
自
身 

在
其
身
內
。
」
（
見
顯
不
見
隱
） 

 
 
 
 

九
、
卅
九
參
妙
德
夜
神
：
「
於
有
差
別
境
，
入
無
差
別
定
；
於
無
差
別
法
，
現 

有
差
別
智
。
」
（
有
顯
無
隱
） 

 
 
 
 

十
、
五
十
一
參
彌
勒
：
「
離
於
斷
見
，
知
迴
向
故
；
離
於
常
見
，
知
無
生
故
； 

離
無
因
見
，
知
正
因
故
；
離
顛
倒
見
，
知
如
實
理
故
；
離
自
在
見
，
知
不
由
他
故
； 

離
自
他
見
，
知
從
緣
起
故
。
」
（
離
隱
知
顯
） 

 
 
 
 

（
C
）
玄
觀
精
思 

 
 
 
 

此
約
事
物
性
質
淺
深
而
言
：
顯
不
自
我
而
顯
，
故
寬
坦
明
白
，
昭
昭
歷
歷
；
隱 

本
因
空
而
隱
，
故
深
奧
祕
密
，
悠
悠
寂
寂
。
任
何
事
、
任
何
物
，
皆
有
外
、
內
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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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、
密
密
四
層
。
如
彼
精
工
善
雕
所
製
象
牙
圓
球
：
外
層
有
花
卉
，
內
層
有
龍
虎
， 

密
層
有
鳳
凰
，
密
密
層
有
珍
寶
。
如
彼
板
栗
，
外
層
有
粗
毛
，
內
層
有
黑
殼
，
密
層 

有
薄
皮
，
密
密
有
白
肉
；
外
免
林
禽
之
啄
，
內
護
蟲
蟻
之
侵
，
密
保
精
美
之
味
，
密
密

具
健
胃
之
功
。
外
對
內
為
顯
，
內
對
外
為
隱
，
密
對
內
為
隱
，
密
對
密
密
為
顯
。
佛
之

說
法
：
小
乘
重
身
口
之
戒
律
，
外
也
；
大
乘
重
心
地
之
菩
提
，
內
也
； 

密
乘
重
雙
運
之
空
樂
，
密
也
；
禪
宗
契
眞
如
之
圓
明
，
密
密
也
。
譬
如
茶
之
一
物
， 

亦
有
四
層
隱
顯
：
外
，
待
客
之
茶
；
內
，
談
心
之
茶
；
密
，
結
盟
之
茶
；
密
密
，
禪 

案
之
茶
。 

 
 
 
 

君
子
有
四
態
，
亦
有
淺
深
四
層
： 

和
藹
如
春
風—

—

人
人
得
而
見
之
，
外
而
顯
了
者
也
。 

熱
誠
如
夏
日—

—

存
在
內
心
則
較
隱
矣
，
內
也
。 

肅
穆
如
秋
氣—

—

正
直
耿
耿
，
人
所
不
知
，
更
隱
矣
，
密
也
。 

坦
白
如
冬
雪—

—

非
神
明
不
得
知
，
更
為
隱
祕
矣
，
密
密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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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有
四
土
，
依
次
更
隱
： 

聖
凡
同
居
土—

—

如
菩
提
伽
雅
，
人
人
得
而
見
之
，
外
也
。 

方
便
有
餘
土—

—

小
乘
涅
槃
，
非
羅
漢
不
能
居
，
內
也
。 

實
報
莊
嚴
土—

—

惟
報
身
佛
居
之
，
密
也
。 

常
寂
光
土—

—

惟
法
身
佛
居
之
，
則
更
隱
祕
矣
，
密
密
也
。 

今
世
講
法
，
亦
有
四
法
，
依
次
有
淺
深
： 

 
 
 
 

訓
詁
式—

—

能
通
小
學
、
《
爾
雅
》
，
字
字
皆
有
適
當
之
解
義
，
外
也
，
語
能
契 

義
耳
。 

科
判
式—

—

全
經
組
織
及
其
氣
脈
照
應
，
則
更
深
一
層
矣
。 

 
 
 
 

勾
提
式—

—

不
說
全
經
，
但
就
其
重
要
原
則
而
解
釋
之
。
或
勾
玄
提
要
，
製
成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觀
門
，
如
杜
順
之
法
界
觀
門
，
則
更
深
奧
矣
。 

 
 
 
 

點
睛
式—

—

就
原
則
原
理
中
，
點
出
其
最
精
要
處
，
使
全
經
眼
目
活
現
在
前
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則
為
密
密
層
，
其
隱
祕
無
可
復
加
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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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
然
如
此
，
法
法
皆
住
法
位
，
事
事
皆
同
此
空
體
。
外
、
內
、
密
、
密
密
四 

層
，
皆
在
此
法
位
，
皆
本
此
空
性
。
顯
者
不
越
乎
法
位
，
隱
者
不
失
為
空
體
。
是
以 

同
時
俱
成
，
亦
可
因
緣
而
異
。
是
以
謂
之
「
圓
」
，
是
以
謂
之
「
玄
」
。
顯
也
，
此 

「
圓
」
之
顯
，
非
別
有
也
；
隱
也
，
此
「
圓
」
之
隱
，
非
別
藏
也
。
圓
者
得
之
，
或 

顯
或
隱
，
皆
「
圓
」
也
；
不
圓
者
得
之
，
或
隱
或
顯
，
皆
「
不
圓
」
也
。
顯
者
不
獨 

新
生
也
，
隱
者
不
獨
新
滅
也
。
法
性
常
圓
，
故
諸
佛
能
「
一
音
圓
演
」
；
我
執
常 

偏
，
故
衆
生
「
隨
類
得
解
」
。
得
一
解
，
即
趨
一
圓
，
故
不
妨
獨
顯
；
得
一
圓
，
則 

趨
全
解
，
原
屬
本
圓
。
顯
不
自
顯
，
法
性
本
顯
；
隱
不
自
隱
，
法
性
本
隱
。
深
則 

厲
，
淺
則
揭
；
顯
則
契
，
隱
則
入
。
故
大
海
不
擇
涇
渭
，
幽
蘭
不
捨
遠
人
。
漸
進
得 

位
，
自
卑
登
高
。
南
陽
臥
龍
而
預
知
天
下
三
分
，
隱
而
能
顯
也
；
食
少
事
繁
而
自
知 

德
歸
七
縱
，
顯
而
能
隱
也
。
根
本
智
，
諸
法
全
隱
於
空
性
；
差
別
智
，
衆
緣
皆
顯
於 

無
我
之
大
悲
，
故
有
二
諦
之
說
。
當
其
根
本
三
昧
與
後
得
三
昧
融
合
，
則
可
隱
可 

顯
，
交
參
無
礙
。
此
則
單
提
之
正
令
，
圓
教
所
超
優
之
處
也
。
如
換
零
錢
，
一
元
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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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十
角
顯
，
十
角
猶
一
元
也
；
如
渡
時
日
，
一
歲
除
而
四
季
完
，
四
季
不
一
年
乎
？ 

如
張
弓
然
，
弓
退
箭
退
；
如
傳
薪
然
，
薪
盡
火
傳
。
由
是
則
隱
為
顯
隱
，
而
顯
為
隱 

顯
：
入
中
而
出
行
，
出
行
而
入
中
。
緣
起
有
妙
訣
，
法
性
無
故
步
。 

 
 
 
 

當
其
小
乘
出
離
之
除
欲
，
即
藏
大
乘
憫
衆
之
近
事
；
當
其
大
乘
顯
其
空
性
大 

悲
，
即
藏
密
乘
顯
其
妙
用
之
普
賢
。
外
、
內
、
密
、
密
密
四
層
，
皆
一
顯
一
隱
、
一 

隱
一
顯
之
遞
進
。
譬
如
一
螺
螄
釘
也
，
外
存
尖
銳
之
頭
，
內
出
凸
凹
之
體
，
密
存
空 

有
之
轉
，
密
密
得
全
體
之
用
；
譬
如
一
米
也
，
外
存
施
食
之
用
，
內
存
加
持
之
力
， 

密
存
開
光
之
功
，
密
密
能
隨
念
遠
播
於
四
方
；
如
一
水
也
，
外
取
洗
滌
之
用
，
內
存 

解
渴
之
德
，
密
具
甘
露
之
恩
，
密
密
可
匯
入
覺
海
之
中
。
當
其
滌
洗
，
不
顯
大
海
之 

驕
慢
；
當
其
遠
播
，
不
嫌
止
餓
之
討
米
；
當
其
全
體
入
木
，
不
斷
當
頭
之
尖
劈
。
顯 

隱
云
乎
哉
，
救
度
方
便
耳
。 

 
 
 
 

當
外
身
現
三
昧
耶
本
尊
時
，
不
妨
說
三
昧
耶
本
尊
為
顯
，
而
內
心
之
智
慧
身
為 

隱
；
當
內
心
智
慧
身
觀
想
時
，
不
妨
說
智
慧
身
為
顯
，
而
其
心
中
心
之
三
摩
地
本
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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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為
隱
。
法
身
顯
時
，
不
妨
說
色
身
為
隱
；
色
身
顯
時
，
不
妨
說
法
身
為
隱
。
其
隱 

也
不
必
無
，
其
顯
也
不
必
有
。
當
那
打
化
空
，
一
切
不
現
時
，
不
妨
說
根
本
三
摩
地 

為
顯
，
而
後
得
三
摩
地
為
隱
。
當
魚
躍
水
面
，
一
切
皆
現
時
，
不
妨
說
根
本
三
摩
地 

為
隱
，
後
得
三
摩
地
為
現
。
或
隱
或
現
，
亦
可
同
時
；
根
本
後
得
，
亦
可
雙
運
。
隱 

現
云
乎
哉
，
神
變
自
在
耳
。 

 
 
 
 

迎
灌
頂
尊
來
住
頂
加
持
時
，
顯
也
；
入
于
心
中
，
則
隱
也
。
放
光
加
持
六
道
， 

顯
也
；
六
道
接
收
加
持
，
則
隱
也
。
收
則
隱
，
放
則
顯
；
來
則
顯
，
入
則
隱
；
呼
則 

顯
，
吸
則
隱
；
抽
則
顯
，
入
則
隱
；
四
喜
則
顯
，
四
空
則
隱
。
隱
顯
之
間
，
法
法
自 

在
，
時
時
圓
成
。 

 
 
 
 

法
界
之
中
包
羅
諸
法
，
若
者
相
即
相
容
，
固
屬
妙
緣
；
若
者
相
反
相
成
，
亦
可 

圓
融
。
陰
陽
一
隱
一
顯
；
日
月
一
晝
一
夜
；
晴
則
為
顯
，
雨
則
為
隱
。
雨
暘
時
若
， 

自
能
繁
殖
。
臼
則
陰
，
杵
則
陽
，
杵
臼
相
擊
而
米
熟
矣
。
是
故
心
物
不
二
，
心
即
隱 

而
物
即
顯
；
心
氣
不
二
，
氣
則
顯
，
心
則
隱
；
空
樂
不
二
，
樂
則
顯
，
空
則
隱
；
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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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
不
二
，
智
則
隱
，
悲
則
顯
；
性
相
不
二
，
性
則
隱
，
相
則
顯
。
圓
教
不
著
一
邊
， 

華
嚴
不
廢
六
相
。
法
豈
隱
乎
哉
，
吾
恐
不
顯
耳
。 

 
 
 
 

第
五
玄
門
正
觀—

—

主
伴
圓
明
具
德
門 

 
 
 
 

（
A
）
範
疇
粗
觀 

  

如
初
轉
法
輪
， 

文
佛
為
主
， 

五
比
丘
為
伴
。 

  

（
B
）
教
授
細
溫 

 
 
 
 
 
 

一
、
三
參
善
住
（
主
）
，
「
於
虛
空
中
來
往
經
行
，
無
數
諸
天
恭
敬
圍
繞
（
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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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）。
諸
大
龍
王
於
虛
空
中
興
不
思
議
沈
水
香
雲
，
以
為
供
養
（
伴
二
）
羅
伽
王
以
不
思 

議
極
微
細
衣
於
虛
空
中
周
迴
布
設
，
以
為
供
養
（
伴
三
）。
迦
樓
羅
王
作
童
子
形
，
無 

量
采
女
之
所
圍
繞
（
伴
四
）
。
不
思
議
數
諸
羅
剎
王
，
無
量
羅
剎
之
所
圍
繞
（
伴
五
）
。 

不
思
議
數
諸
夜
叉
王
，
各
各
悉
有
自
衆
圍
繞
（
伴
六
）
。
四
面
周
匝
，
恭
敬
守
護
（
伴 

七
）
。
」 

    

二
、
四
參
彌
伽
，
「
乃
見
其
人
坐
於
說
法
師
子
之
座
（
主
）
，
十
千
人
衆
所
共
圍 

繞
（
伴
）
」
。 

 
 
 
 

三
、
五
參
解
脫
長
者
，
「
又
見
西
方
香
光
世
界
須
彌
燈
王
如
來
應
正
等
覺 

（
主
）
，
道
場
衆
會
之
所
圍
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 

四
、
八
參
毗
目
仙
人
，
「
在
旃
檀
樹
下
敷
草
而
坐
（
主
）
，
領
徒
一
萬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 

五
、
十
參
慈
行
童
女
（
主
）
，
「
五
百
童
女
以
為
侍
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 

六
、
十
二
參
自
在
主
童
子
（
主
）
，
「
十
千
童
子
所
共
圍
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 

七
、
十
三
參
具
足
女
居
士
，
「
於
其
宅
內
，
敷
十
億
座
，
但
於
其
前
，
置
一
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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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
（
主
）
，
復
有
一
萬
童
女
圍
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 

八
、
十
四
參
明
智
居
士
。
善
財
「
見
彼
居
士
（
主
）
十
千
眷
屬
前
後
圍
繞 
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 

九
、
廿
參
遍
行
外
道
（
主
）
，
「
十
千
梵
衆
之
所
圍
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   

十
、
廿
二
參
婆
施
羅
船
師
（
主
）
，
「
百
千
商
人
及
餘
無
量
大
衆
圍
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   

十
一
、
廿
三
參
無
上
勝
長
者
（
主
）
，
「
無
量
商
人
百
千
居
士
之
所
圍
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
十
二
、
廿
四
參
師
子
頻
申
比
丘
尼
（
主
）
，
「
其
一
一
座
，
各
有
十
萬
寶
師
子
座 

周
匝
圍
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 

十
三
、
廿
七
參
「
觀
自
在
菩
薩
於
金
剛
寶
石
上
，
結
跏
趺
坐
（
主
）
，
無
量
菩
薩

皆
坐
寶
石
，
恭
敬
圍
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 

十
四
、
四
十
參
瞿
波
女
，
「
坐
寶
蓮
華
師
子
之
座
（
主
）
，
八
萬
四
千
采
女
所
共

圍
繞
（
伴
）
。
」 

 
 
 
 

（
C
）
玄
觀
精
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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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眞
法
界
，
無
主
無
伴
；
萬
法
緣
起
，
有
君
有
臣
。
當
其
兩
諦
交
參
，
無
主
之 

體
即
是
君
。
萬
法
皆
住
此
體
，
萬
法
皆
可
為
君
；
萬
法
皆
有
其
相
，
萬
法
皆
可
為 

臣
。
君
無
我
，
故
得
臣
；
臣
無
我
，
故
忠
君
。
浩
浩
蕩
蕩
，
惟
天
為
大
，
惟
堯
則 

之
，
是
以
臣
服
萬
邦
，
史
稱
「
公
天
下
」
；
況
我
佛
陀
超
天
之
上
乎
？
法
界
之
體
遍 

於
微
塵
。
蟻
充
太
守
，
蜂
可
稱
王
。
如
網
有
綱
，
如
衣
有
領
。
然
綱
不
自
綱
，
領
不 

自
領
。
無
我
則
有
網
；
無
我
則
成
衣
。
綱
之
與
網
同
此
繩
也
；
衣
之
與
領
同
此
布 

也
。
任
何
繩
可
綱
亦
可
網
；
任
何
布
可
領
亦
可
衣
。
然
而
綱
領
既
定
，
網
衣
必
隨
。 

自
然
而
然
，
有
其
秩
序
，
而
不
紊
亂
也
。
是
故
就
軍
事
言
，
黃
帝
為
軍
師
，
是
為
主 

也
，
其
八
陣
曰
衝
、
曰
軸
、
曰
風
、
曰
雲
、
曰
虎
翼
、
曰
蛇
蟠
、
曰
飛
龍
、
曰
翔 

鳥
，
則
其
伴
也
。
孔
明
為
軍
師
，
是
軍
之
主
也
；
其
八
陣
曰
洞
當
、
曰
中
黃
、
曰
龍 

騰
、
曰
鳥
翔
、
曰
連
衡
、
曰
握
機
、
曰
虎
翼
、
曰
折
衝
，
則
其
伴
也
。
晉
取
吳
二
十 

萬
，
所
出
之
道
六
；
軍
師
其
主
也
，
六
道
之
將
伴
也
，
二
十
萬
兵
又
將
之
伴
也
。
隋 

取
陳
五
十
萬
，
而
所
出
之
道
八
；
軍
師
其
主
也
，
八
道
之
將
伴
也
，
五
十
萬
兵
又
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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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伴
也
。
若
論
人
才
，
堯
舜
之
君
，
是
為
主
；
其
臣
八
伯
則
其
伴
也
。
東
漢
之
君
， 

是
為
主
；
其
臣
八
俊
，
則
其
伴
也
。
大
聖
孔
子
為
師
，
則
主
也
；
其
後
八
儒
，
則
其 

伴
也
。
東
漢
苟
淑
為
父
，
則
主
也
；
其
子
八
龍
，
則
其
伴
也
。
醫
藥
之
有
君
，
其
主 

也
；
更
有
臣
、
佐
、
使
、
引
，
則
其
伴
也
。
軍
旅
之
有
帥
，
則
其
主
也
；
更
有
師
、 

旅
、
團
、
連
，
則
伴
也
。
如
治
史
者
，
以
《
春
秋
》
為
主
，
則
《
廿
四
史
》
伴
之
。
以 

正
史
為
主
，
則
《
通
鑑
》
伴
之
；
以
通
綱
為
主
，
則
以
綱
目
伴
之
；
以
綱
目
為
主
，
則 

以
紀
事
本
末
伴
之
。
是
故
在
法
界
之
根
本
三
摩
地
中
，
無
主
無
伴
，
無
事
無
業
；
法
界 

之
後
得
三
摩
地
中
，
有
主
有
伴
，
事
事
無
礙
而
法
法
有
位
。
現
於
緣
起
，
必
有
組
織
； 

有
組
織
則
有
主
伴
；
有
主
伴
則
有
事
業
；
有
事
業
則
有
利
他
之
功
德
矣
！ 

 
 
 
 

至
若
眞
如
法
界
，
空
性
為
體
，
緣
起
為
用
，
處
處
圓
，
時
時
明
。
大
地
如
此
， 

微
塵
亦
然
。
一
珠
圓
，
一
孔
圓
，
一
泡
圓
，
一
滴
圓
。
當
其
甲
點
為
主
，
乙
、
丙
等 

則
為
伴
；
當
其
乙
點
為
主
，
甲
、
丙
等
則
為
伴
。
亦
如
琴
弦
，
亦
如
笛
孔
；
當
其
一 

音
既
主
，
餘
六
為
伴
。
組
織
森
嚴
，
秩
序
完
整
，
德
相
相
等
，
轉
變
自
如
。
華
嚴
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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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
，
毗
盧
迦
那
佛
為
主
，
文
殊
、
普
賢
伴
之
；
極
樂
三
聖
，
阿
彌
陀
佛
為
主
，
觀 

音
、
勢
至
伴
之
；
娑
婆
三
聖
，
釋
迦
牟
尼
佛
為
主
，
文
殊
、
彌
勒
伴
之
。
法
會
初 

開
，
聖
衆
序
列
，
五
百
羅
漢
伴
之
，
千
五
菩
薩
又
伴
之
。
文
佛
既
昇
，
六
方
諸
佛
讚 

之
，
天
龍
八
部
護
之
，
一
切
皆
伴
也
。
若
論
法
也
，
空
性
為
主
，
而
以
外
、
內
等
十 

八
空
伴
之
，
六
百
卷
《
般
若
》
，
句
句
談
空
，
字
字
說
緣
，
皆
伴
也
；
若
論
法
相
，
唯 

識
為
主
，
《
百
法
明
門
》
伴
之
，《
瑜
伽
師
地
》
各
種
法
相
再
伴
之
；
若
論
戒
律
，
別 

解
脫
為
主
，
而
以
攝
善
法
戒
，
饒
益
有
情
戒
伴
之
；
若
論
事
業
，
息
、
增
、
懷
、
誅
為 

主
，
而
以
各
尊
各
箇
護
摩
法
伴
之
。
主
不
為
高
，
同
此
圓
也
；
伴
不
為
低
，
同
此
空 

也
。
一
主
而
萬
德
具
足
，
所
謂
全
體
起
用
也
；
衆
伴
而
羣
山
朝
拱
，
所
謂
全
用
在
體 

也
。
分
道
可
揚
全
體
之
鑣
，
集
中
可
奏
羣
擎
之
效
。
如
用
兵
然
，
主
將
發
號
施
令
， 

無
有
違
者
。
如
傳
電
然
，
總
關
電
紐
一
開
，
分
房
諸
燈
皆
耀
。
法
界
組
織
之
妙
，
無 

有
復
加
；
諸
佛
救
度
之
功
，
無
微
不
至
。
要
之
，
著
我
者
不
成
主
伴
，
無
我
者
有
此 

圓
明
。
果
德
完
成
，
因
地
昭
彰
，
可
不
勉
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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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玄
門
正
觀—

—

十
世
隔
法
異
成
門 

 
 
 
 

（
A
）
範
疇
粗
觀 

  

最
大
外
圈
即
是
第
十
之
三
世
總
時
。 

左
三
時
為
過
去
三
世
， 

中
三
時
為
現
在
三
世
， 

右
三
時
為
未
來
三
世
。 

   
 
 
 

（
B
）
教
授
細
溫 

 
 
 
 

一
、
二
參
海
雲
曰
：
「
入
大
願
海
，
於
無
量
劫
，
住
世
間
故
。
」 

 
 
 
 

二
、
三
參
善
住
曰
：
「
知
一
切
剎
那
羅
婆
牟
呼
栗
多
日
夜
時
分
，
無
所
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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礙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知
一
切
衆
生
宿
命
，
無
所
障
礙
。
知
一
切
衆
生
未
來
劫
事
，
無
所 

障
礙
。
」 

 
 
 
 

三
、
四
參
彌
伽
。
善
財
「
念
善
知
識
，
普
照
三
世
。
」
彌
伽
曰
：
「
若
有
能
發 

阿
耨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心
，
則
能
明
見
三
世
差
別
。
」 

 
 
 
 

四
、
五
參
解
脫
長
者
，
善
財
「
於
十
方
差
別
時
，
悉
得
深
入
」
解
脫
長
者
曰
： 

「
以
微
細
智
，
普
入
諸
劫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於
三
世
法
，
悉
皆
平
等
。
」
善
財
：
「
一 

切
智
流
，
相
續
不
斷
。
」 

 
 
 
 

五
、
七
參
休
捨
曰
：
「
我
憶
過
去
於
無
量
劫
、
無
量
生
中
，
如
是
次
第
三
十
六 

恆
河
沙
佛
所
，
皆
悉
承
事
。
」 

 
 
 
 

六
、
八
參
毗
目
仙
人
曰
：
「
於
一
切
時
，
而
得
自
在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一
念
普
入 

三
世
境
界
。
」
善
財
「
自
見
身
於
諸
佛
所
，
經
一
日
夜
，
乃
至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佛
剎 

微
塵
數
劫
。
」 

 
 
 
 

七
、
十
一
參
善
見
曰
：
「
我
此
生
中
於
三
十
八
恆
河
沙
佛
所
，
或
一
日
一
夜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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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萬
歲
億
歲
，
乃
至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大
劫
，
聽
聞
妙
法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我
經
行
時
， 

一
念
中
一
切
世
界
皆
悉
現
前
，
一
念
中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一
切
三
世
海
皆
悉
現
前
。
」 

 
 
 
 

八
、
十
五
參
法
寶
髻
長
者
曰
：
「
住
一
切
劫
無
有
疲
厭
。
」 

 
 
 
 

九
、
廿
參
遍
行
外
道
曰
：
「
以
無
礙
願
，
住
一
切
劫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普
於
三 

世
，
悉
皆
平
等
。
」 

 
 
 
 

十
、
廿
二
參
船
師
曰
：
「
能
平
等
住
一
切
時
海
。
」 

 
 
 
 

十
一
、
廿
三
參
無
上
勝
長
者
曰
：
「
智
身
廣
大
，
普
入
三
世
。
」 

 
 
 
 

十
二
、
廿
四
參
師
子
頻
申
曰
：
「
於
一
念
中
入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一
切
諸
劫
。
」 

    

十
三
、
廿
六
參

瑟
胝
羅
居
士
曰
：
「
念
念
得
知
一
切
無
量
殊
勝
之
事
。
」
又 

曰
：
「
以
一
念
智
普
知
三
世
，
一
念
遍
入
一
切
三
昧
。
」 

 
 
 
 

十
四
、
廿
八
參
正
趣
菩
薩
，
「
從
彼
發
來
，
已
經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佛
剎
微
塵
數 

劫
。
一
一
念
中
，
擧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佛
剎
微
塵
數
步
，
一
一
步
過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世 

界
微
塵
數
佛
剎
，
一
一
佛
剎
我
皆
遍
入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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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、
三
十
參
安
住
地
神
曰
：
「
始
從
初
得
，
乃
至
賢
劫
，
於
其
中
間
，
值
遇
不 

可
說
不
可
說
佛
剎
微
塵
數
如
來
，
悉
皆
承
事
。
」 

 
 
 
 

十
六
、
卅
一
參
主
夜
神
，
「
獲
此
三
昧
故
，
能
憶
念
須
彌
山
微
塵
數
劫
。
」 

 
 
 
 

十
七
、
卅
三
參
喜
目
夜
神
，
「
普
知
諸
劫
。
」 

 
 
 
 

十
八
、
卅
四
參
普
救
夜
神
曰
：
「
十
千
年
前
，
放
淨
光
明
，
遇
斯
光
者
，
知
十
千 

年
後
，
佛
當
出
現
；
九
千
年
前
，
放
淨
光
明
，
遇
斯
光
者
，
知
九
千
年
後
，
佛
當
出 

現
；
乃
至
次
七
日
前
，
放
大
光
明
，
遇
斯
光
者
，
知
七
日
後
，
佛
當
出
現
。
滿
七
日 

已
，
一
切
世
界
悉
皆
震
動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入
一
切
三
世
門
三
昧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其
最 

後
佛
，
名
充
滿
虛
空
法
界
妙
德
燈
。
我
為
伎
女
，
名
曰
美
顏
。
見
佛
入
城
，
歌
舞
供 

養
。
佛
放
光
遍
觸
我
身
。
我
蒙
光
已
，
即
得
解
脫
門
。
」 

 
 
 
 

十
九
、
卅
七
參
開
華
夜
神
，
「
念
念
普
入
一
切
三
世
。
」 

 
 
 
 

二
十
、
卅
九
參
妙
德
夜
神
，
「
知
一
切
衆
生
前
際
、
後
際
、
沒
生
次
第
。
」
「
亦 

知
一
切
初
、
中
、
後
際
所
有
諸
劫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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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一
、
四
十
參
瞿
婆
曰
：
「
彼
時
太
子
得
輪
王
位
，
供
養
佛
者
，
豈
異
人
乎
？
今 

釋
迦
牟
尼
佛
是
也
。
」 

 
 
 
 

二
二
、
四
十
二
參
天
主
光
女
曰
：
「
又
劫
名
善
悲
，
我
於
彼
供
養
八
十
恆
河
沙
數 

諸
佛
如
來
。
」 

 
 
 
 

二
三
、
五
十
參
德
生
童
子
、
有
德
童
女
，
「
應
普
入
一
切
劫
。
」
「
應
普
知
一
切 

世
。
」 

 
 
 
 

二
四
、
五
十
一
參
彌
勒
，
「
是
以
一
劫
入
一
切
劫
，
以
一
切
劫
入
一
劫
，
而
不
壞 

其
相
者
之
所
住
處
。
」
「
是
於
一
念
中
而
知
一
切
三
世
者
之
所
住
處
。
」
「
是
願
住
未 

來
一
切
劫
，
而
於
諸
劫
無
長
短
想
者
之
所
住
處
。
」
「
一
一
心
念
中
，
了
知
三
世
法
。
」 

 
 
 
 

（
C
）
玄
觀
精
思 

 
 
 
 

眞
如
法
界
，
時
空
自
在
。
無
始
之
始
，
既
無
有
生
；
無
終
之
終
，
亦
無
有
盡
。 

今
日
是
明
日
之
昨
日
，
今
日
亦
昨
日
之
明
日
。
現
在
不
能
孤
住
，
過
未
不
能
獨
行
。 

空
間
者
，
一
切
法
之
法
位
也
；
時
間
者
，
一
切
法
之
相
續
也
。
有
一
切
法
，
必
有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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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時
。
法
性
既
空
，
時
性
亦
空
，
空
即
有
體
而
生
緣
。
法
有
法
緣
，
時
有
時
緣
。
行 

人
全
體
住
法
，
法
皆
當
體
；
全
體
住
世
，
時
皆
當
前
。
故
文
佛
說
未
來
之
彌
勒
佛
， 

智
顗
見
過
去
之
法
華
會
。
十
界
宛
然
，
十
世
如
在
。
圓
教
眼
中
，
一
眼
看
穿
十
方
； 

眞
如
常
新
，
一
瞬
直
貫
三
時
。
事
在
未
來
而
先
兆
，
現
於
夢
中
者
史
不
絕
書
。
桀
之 

亡
，
黑
風
破
其
宮
，
惡
夢
固
先
示
之
；
紂
之
崩
，
大
雷
擊
其
首
，
惡
夢
亦
先
告
之 

矣
。
人
生
此
世
而
了
知
前
身
者
，
例
亦
傳
聞
。
王
十
朋
前
身
為
嚴
伯
威
，
瑯
琊
僧
前 

身
為
張
方
平
。
劉
立
妻
死
後
復
生
於
趙
家
，
自
言
前
身
為
劉
立
之
妻
，
而
後
嫁
之
。 

柳
子
昇
妻
死
時
自
謂
後
十
八
年
當
再
為
妻
，
其
後
果
然
能
回
憶
前
生
家
事
。
子
房
之 

料
六
國
，
趙
普
之
料
各
藩
鎮
，
寇
準
之
料
渡
河
，
王
旦
之
料
趙
德
明
，
皆
在
事
先 

也
。
凡
人
尚
且
如
此
，
聖
者
更
不
用
述
矣
。
為
時
所
困
者
，
俗
謂
「
一
日
不
見
，
如 

隔
三
秋
。
」
為
時
所
順
者
，
則
曰
「
同
君
一
夜
，
勝
讀
十
年
。
」
同
日
同
地
，
憂
者 

則
一
夜
白
頭
，
如
伍
員
之
過
昭
關
；
定
者
則
一
夜
證
覺
，
如
禪
和
之
得
破
關
。
魏
書 

載
三
絕
：
王
朗
文
、
梁
鵠
書
、
鐘
繇
字
，
同
一
事
也
。
晉
書
載
另
一
三
絕
：
羊
曇
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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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
歌
，
桓
伊
善
說
歌
，
山
松
善
嘆
歌
，
同
一
傳
也
。
梁
文
帝
圖
仲
尼
像
，
畫
之
、
書 

之
、
讚
之
，
亦
稱
三
絕
，
同
一
帝
也
。
《
南
史
‧
謝
膽
傳
》
嘗
作
〈
喜
霽
詩
〉，
靈
運 

寫
此
詩
，
琨
詠
此
詩
，
合
成
三
絕
，
則
鼎
足
矣
。
《
唐
書
》
宋
之
問
父
工
書
，
富
文
辭
， 

有
大
力
，
亦
稱
三
絕
，
則
獨
行
也
。
《
唐
書
‧
鄭
虔
傳
》
，
詩
、
書
、
畫
三
絕
，
帝
大 

書
其
尾
曰
「
鄭
虔
三
絕
」
。
唐
文
宗
則
以
李
白
詩
、
裴
景
劍
、
張
旭
草
書
為
三
絕
。
《
唐 

書
》
李
揆
美
風
儀
，
善
奏
對
，
能
文
學
，
帝
稱
為
朝
廷
羽
儀
卿
之
三
絕
。
《
唐
書
》
韋 

暠
善
判
，
李
亙
工
書
，
彥
伯
屬
門
辭
，
合
稱
河
南
三
絕
，
則
同
一
地
也
。
《
拾
遺
記
》 

載
吳
主
趙
夫
人
能
於
指
間
以
綵
絲
織
雲
霞
之
錦
，
稱
為
機
絕
；
刺
繡
作
五
嶽
河
海
之 

形
，
稱
為
針
絕
；
拈
髮
以
神
膠
續
之
，
稱
為
絲
絕
。
《
歷
代
名
畫
記
》
，
光
明
寺
鄭
法 

士
畫
內
東
壁
、
北
壁
，
田
僧
亮
畫
西
壁
、
南
壁
，
楊
契
丹
畫
寺
外
四
面
，
稱
為
三
絕
， 

同
一
寺
也
。
善
者
固
如
斯
，
劣
者
亦
復
然
。
唐
有
韓
退
之
不
能
魏
晉
六
朝
之
駢
文
，
故 

倡
古
文
。
然
其
〈
原
道
〉
亦
不
過
說
師
不
必
如
弟
子
耳
。
民
國
有
胡
某
君
，
不
識
平
仄 

韻
律
之
詩
法
，
故
倡
白
話
。
然
其
詩
亦
不
過
說
：
「
誰
躲
？
誰
躲
？
那
是
去
年
的
我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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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幾
乎
為
退
之
化
身
乎
？
二
者
皆
不
識
佛
法
，
可
嘆
已
哉
！
如
上
各
事
，
就
一
時
一
地 

言
，
則
為
特
立
獨
行
；
就
前
後
同
事
相
比
言
，
如
彼
各
種
三
絕
，
時
有
晉
唐
民
國
之
隔
， 

地
有
吳
楚
東
南
之
遙
。
三
武
雖
同
，
其
時
各
別
，
豈
不
是
證
實
「
十
世
隔
法
而
異
成
」 

乎
？
人
事
尚
且
如
此
，
若
論
神
通
佛
力
，
掌
握
時
間
，
一
時
十
世
，
剎
那
圓
成
，
豈
止 

法
華
法
會
猶
未
解
散
？
即
使
龍
華
法
會
亦
不
新
生
。
蓋
與
法
界
同
體
，
不
受
時
間
限 

制
。
十
世
即
是
一
時
，
一
時
即
具
十
世
。
故
微
塵
之
間
，
須
臾
之
內
，
不
可
說
不
可
說 

阿
僧
祇
劫
事
皆
能
顯
現
。
凡
夫
執
我
不
空
，
心
多
過
慮
，
故
有
「
杞
人
憂
天
」
；
勢
不 

量
力
，
故
有
「
夸
父
追
日
」
；
咫
尺
而
成
天
涯
，
三
日
則
如
九
秋
。
切
其
三
時
，
故
有
「
夏 

蟲
語
冰
」
；
斷
彼
十
方
，
故
有
「
井
蛙
觀
天
」
。
殊
可
嘆
也
，
安
能
比
哉
！ 

 
 
 
 

至
若
隔
世
而
異
成
，
顯
於
天
文
者
，
有
月
蝕
東
壁
而
張
說
亡
，
星
流
營
中
而
孔 

明
死
。
孔
明
三
國
時
人
，
張
說
為
大
唐
人
，
相
距
四
百
餘
年
。
顯
於
預
言
者
，
潁
水 

濁
，
灌
氏
族
，
兆
於
羣
兒
之
歌
；
淮
水
濁
，
王
氏
滅
，
見
於
景
純
之
卜
。
潁
水
在
河 

南
，
淮
水
在
江
蘇
，
相
隔
數
百
里
。
隔
世
而
再
得
人
身
者
：
鮑
靜
前
身
為
李
家
兒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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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歲
時
自
告
父
母
，
訪
問
亦
驗
。
李
祜
為
李
氏
子
，
三
歲
自
請
乳
母
于
桑
樹
下
得
金 

環
。
郭
子
儀
為
道
悟
，
武
侯
為
鄒
陽
，
蘇
軾
為
瑯
琊
僧
，
李
白
為
郭
祥
正
，
皆
見
史 

書
。
至
若
天
竺
之
化
身
，
西
藏
之
活
佛
，
尤
數
見
不
鮮
，
人
皆
皈
仰
者
也
。 

   

三
、
結
論 

 
 
 
 
 
 

一
、
行
者
當
知
，
能
觀
者
，
即
此
法
界
眞
如
；
所
觀
者
，
即
此
法
身
眞
如
，
二 

者
不
可
分
。
并
非
能
觀
者
有
我
在
座
上
一
方
，
所
觀
者
有
彼
在
我
座
前
另
一
方
，
如
此 

縱
觀
千
年
，
無
有
補
益
。
當
知
此
無
邊
之
法
界
大
圓
球
，
包
括
能
觀
所
觀
。
其
中 

所
觀
空
間
，
即
此
圓
球
之
緯
線 

 

所
觀
時
間
，
即
此
圓
球
之
經
線

， 

外
內
縱
橫
，
交
織
綿
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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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凡
觀
至
寂
靜
時
，
忽
然
覺
得
心
念
自
行
停
止
，
身
體
體
重
忽
然
喪
失
，
馴

至
外
、
內
息
皆
自
行
停
滅
。
此
時
切
勿
執
著
正
觀
之
文
身
、
句
身
，
任
其
脈
住
、
心
停
、

息
滅
，
自
然
而
然
，
我
之
物
質
精
神
已
經
完
全
喪
失
，
而
眞
如
玄
觀
自
己
，
自
然
純
乎

其
純
，
如
原
有
無
始
無
師
之
證
量
現
前
（
此
種
境
界
，
切
勿
預
期
。
或
十
年
八
年
不
來
，

或
一
座
兩
座
即
得
。
如
觀
修
去
便
是
）
。
直
至
忽
有
無
明
妄
想
出
生
為
止
。
到
此
則
當

重
行
開
始
玄
觀
，
直
至
身
心
疲
倦
，
然
後
下
座
，
遶
華
嚴
三
聖
，
懺
悔
所
知
障
，
及
一

切
無
明
愚
痴
。 

 
 
 
 

三
、
除
懺
悔
外
，
當
誦
讀
〈
漩
澓
頌
〉，
并
回
向
過
去
一
切
華
嚴
學
者
，
速
即
轉

生
今
世
，
遇
此
觀
法
，
殷
重
修
習
，
直
至
由
華
嚴
學
者
轉
成
華
嚴
行
者
，
依
觀
實 

證
，
使
華
嚴
法
界
無
盡
之
理
想
，
實
際
上
在
文
佛
加
被
之
佛
法
時
代
延
續
無
盡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陳
健
民
寫
于
美
國
柏
克
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時
年
七
十
又
六
（
一
九
八
一
年
之
圓
滿
日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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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華
嚴
圓
教
攝
入
餘
教
之
正
觀 

 
 
 
 

華
嚴
成
宗
，
由
於
初
祖
杜
順
之
《
五
教
止
觀
》
，
及
其
所
修
正
之
《
法
界
玄

鏡
》
。
此
中
有
二
大
事
：
一
則
為
餘
教
在
未
攝
入
圓
教
前
之
一
般
例
行
觀
法
，
一
則
為

攝
入
圓
教
後
之
特
殊
觀
法
。
後
者
，
初
祖
所
創
之
原
則
雖
為
基
礎
，
然
初
祖
並
未
說
明

其
觀
法
，
使
後
人
得
有
依
據
。
二
至
五
祖
之
遺
著
亦
付
闕
如
。
彼
等
著
述
，
談
圓
教
本

身
觀
法
，
固
能
確
守
杜
順
遺
規
，
然
而
在
談
餘
教
攝
入
圓
教
之
觀
法
，
則
與
一
般
餘
教

自
身
之
觀
法
完
全
相
同
，
此
點
實
為
華
嚴
宗
各
著
述
之
缺
憾
。
譬
如
地
球
之
自
轉
為
一

晝
夜
，
同
時
其
公
轉
完
成
後
，
則
為
一
圓
滿
周
年
。
如
何
分
別
說
明
自
轉
、
公
轉
，
二

者
不
能
相
混
，
苟
將
周
年
公
轉
與
其
一
晝
夜
之
自
轉
說
成
相
同
，
則
不
合
科
學
正
理
。 

 
 
 
 

吾
人
亦
當
了
知
，
在
餘
教
（
指
小
、
始
、
終
、
頓
四
教
）
，
自
身
之
一
般
傳
統
觀

法
，
是
一
大
事
，
同
時
，
在
其
攝
入
圓
教
後
之
特
殊
觀
法
，
又
是
一
大
事
，
後
者
對
圓

教
之
建
立
，
尤
為
重
要
。
本
文
即
將
餘
教
一
般
觀
法
擧
其
本
身
者
若
干
例
介
紹
，
然
後

再
就
此
例
說
明
其
攝
入
圓
教
後
之
特
殊
觀
法
。
恕
我
年
邁
，
不
能
將
餘
教
所
有
觀
法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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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介
紹
，
並
將
其
攝
入
圓
教
之
特
殊
觀
法
一
一
指
出
。
擧
一
反
三
，
亦
孔
子
所
容
許
者
。 

  
 

一
、
小
乘
之
傳
統
無
常
觀
及
其
攝
入
圓
教
後
之
特
殊
正
觀 

 
 
 
 

小
乘
念
無
常
，
就
無
常
作
九
死
想
，
其
傳
統
方
法
已
見
各
經
，
不
用
贅
談
。
其 

攝
入
圓
教
後
之
特
殊
觀
法
，
則
為
下
述
：
小
乘
無
常
觀
，
就
分
段
生
死
中
一
身
作 

觀
。
攝
入
圓
教
後
，
則
當
於
一
期
分
段
生
死
觀
後
，
必
加
入
禪
天
之
變
易
生
死
，
涅 

槃
之
不
死
，
及
密
宗
之
無
死
瑜
伽
。
如
是
全
法
界
中
之
各
種
生
死
之
觀
法
，
成
為
一 

整
個
四
聖
六
凡
法
界
之
生
死
。
完
全
了
知
，
并
切
實
追
慕
無
始
之
生
，
無
終
之
死
， 

無
常
之
常
，
無
滅
之
滅
，
直
至
了
知
三
世
一
如
，
死
生
無
異
，
無
盡
法
界
之
緣
起
， 

無
盡
妙
用
之
實
德
，
性
起
之
無
生
，
緣
起
之
無
滅
，
生
生
圓
融
，
處
處
自
在
。
而
後 

有
圓
教
法
界
觀
影
響
小
乘
之
無
常
觀
，
方
可
為
小
乘
無
常
觀
被
攝
入
圓
教
後
之
正 

觀
。 

 
 
 
 

返
觀
二
祖
智
儼
十
八
種
觀
法
，
如
《
孔
目
章
》
之
所
云
，
則
此
小
乘
傳
統
觀
法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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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
於
其
中
之
無
常
觀
、
骨
觀
、
不
淨
觀
等
，
其
對
於
圓
教
，
則
為
眞
如
觀
。
各
觀
皆 

分
別
而
談
，
並
無
圓
教
攝
入
餘
教
後
之
特
殊
觀
法
。
將
圓
融
之
法
界
觀
切
成
十
八
種 

觀
，
非
眞
整
個
圓
融
，
而
係
分
別
類
編
耳
。 

 
 
 
 

三
祖
賢
首
之
十
重
唯
識
觀
，
將
前
五
種
法
相
始
教
觀
法
加
在
圓
教
五
重
觀
之 

上
。
余
曾
著
有
〈
評
華
嚴
宗
三
祖
賢
首
十
重
唯
識
觀
〉
，
請
予
參
看
，
不
再
贅
述
。
其 

「
妄
盡
還
源
觀
」
亦
犯
同
樣
毛
病
。 

 
 
 
 

五
祖
宗
密
之
《
原
人
論
》
，
既
未
能
將
圓
教
本
身
之
「
原
法
」
寫
出
，
又
未
能
將 

餘
教
攝
入
圓
教
後
，
如
何
「
原
人
」
寫
明
。
本
人
曾
有
〈
評
華
嚴
宗
五
祖
宗
密
原
人
論
〉 

一
文
，
請
予
參
看
。 

 
 
 
 

如
上
兩
段
文
附
此
介
紹
，
亦
作
本
文
之
佐
證
耳
。 

   

二
、
小
乘
之
傳
統
停
心
觀
法
及
其
攝
入
圓
教
後
之
特
殊
觀
法 

A
、
小
乘
在
一
般
佛
教
體
系
之
解
釋
五
種
停
心
觀
如
次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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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對
治
貪
心
多
者
，
修
不
淨
觀
。 

 
 
 
 

2.
對
治
嗔
心
多
者
，
修
慈
悲
觀
。 

 
 
 
 

3.
對
治
痴
心
多
者
，
修
十
二
因
緣
觀
。 

 
 
 
 

4.
對
治
我
慢
多
者
，
修
四
界
分
別
觀
。 

 
 
 
 

5.
對
治
疑
慮
多
者
，
修
數
息
觀
。 

B
、
其
攝
入
圓
教
後
則
必
觀
： 

 
 
 
 

1.
法
界
圓
滿
，
人
人
有
份
。
有
法
界
則
有
一
切
緣
起
自
在
，
不
用
再
貪
。
法
界 

中
一
切
諸
法
無
淨
無
垢
；
知
法
界
本
淨
，
亦
知
法
界
衆
生
本
來
不
貪
！ 

 
 
 
 

2.
法
界
之
中
，
人
人
平
等
，
物
物
相
應
，
不
嗔
不
妒
，
親
仇
一
如
。 

 
 
 
 

3.
法
界
之
中
，
五
智
圓
融
，
輪
迴
之
十
二
順
緣
，
返
觀
之
十
二
逆
緣
，
皆
屬
空 

明
。
無
輪
迴
之
可
怖
，
無
涅
槃
之
可
著
。 

 
 
 
 

4.
法
界
之
中
，
十
方
三
世
皆
無
我
執
。
時
間
自
在
，
無
有
可
期
待
者
、
無
有
可 

追
慕
者
；
空
間
自
在
，
無
我
、
無
人
、
無
壽
者
、
無
衆
生
。
我
慢
、
我
愛
、
我
見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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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然
不
生
。
小
乘
四
界
分
別
為
割
裂
的
，
圓
教
法
界
為
整
體
的
。
而
此
整
體
，
十
界 

宛
然
，
不
僅
四
界
而
已
，
故
能
了
解
整
體
之
法
界
，
即
可
包
括
分
別
之
四
界
。 

     
5.
法
界
之
中
，
和
氣
盎
然
，
無
五
濁
之
業
劫
氣
，
無
五
智
之
智
慧
氣
，
呼
吸
吐 

納
皆
屬
無
生
、
無
願
、
無
相
、
無
心
、
無
氣
，
既
不
存
法
界
以
外
之
自
我
，
亦
不
生 

法
界
以
外
之
疑
慮
。 

C
、
小
乘
人
入
圓
教
法
界
觀
，
五
毒
昇
華
自
在
： 

 
 
 
 

1.
貪
心
大
者
成
西
方
阿
彌
陀
佛
，
而
具
妙
觀
察
智
。 

 
 
 
 

2.
嗔
心
大
者
成
東
方
不
動
佛
，
而
具
大
圓
鏡
智
。 

 
 
 
 

3.
痴
心
大
者
成
中
央
毗
盧
迦
那
佛
，
而
具
法
界
體
性
智
。 

 
 
 
 

4.
慢
心
大
者
成
南
方
寶
生
佛
，
而
具
平
等
性
智
。 

 
 
 
 

5.
疑
心
大
者
成
北
方
不
空
成
就
佛
，
而
具
成
所
作
智
。 

 
 
 
 
 
 

「
大
」
者
，
即
是
昇
華
之
謂
也
，
與
前
未
攝
入
圓
教
之
「
多
」
者
，
大
異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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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大
乘
法
相
宗
之
五
重
唯
識
觀
及
其
攝
入
圓
教
後
之
特
殊
觀
法 

 
 
 
 

大
乘
法
相
宗
之
五
重
唯
識
觀
，
一
般
教
法
之
程
序
是
屬
直
徑
進
行
，
轉
捨
轉 

得
。
圓
教
之
觀
法
，
常
為
圓
周
進
行
，
根
本
不
同
。
本
人
〈
評
華
嚴
宗
三
祖
賢
首
十 

重
唯
識
觀
〉
已
詳
言
之
。
今
且
將
圓
教
攝
入
法
相
五
重
唯
識
觀
應
有
之
特
殊
昇
華
之 

觀
法
，
敍
述
如
次
： 

 
 
 
 

1.
遣
虛
存
實
觀—

—

即
十
重
中
之
第
一
相
見
俱
存
觀
。
此
觀
如
依
法
相
宗
說
， 

即
捨
遍
計
執
而
保
留
依
他
與
圓
成
。
依
圓
教
法
界
言
，
外
境
不
虛
，
內
心
不
實
，
法 

界
諸
境
皆
性
起
，
不
屬
遍
計
；
法
界
諸
心
皆
無
我
，
不
屬
依
他
或
圓
成
。
法
界
本
圓 

故
，
不
遣
不
存
，
自
然
而
然
。 

 
 
 
 

2.
捨
濫
留
純
識—

—

即
十
重
之
第
二
攝
相
歸
見
觀
。
彼
法
相
以
為
四
分
之
中
， 

前
一
相
分
必
捨
，
而
後
三
分
（
見
分
、
證
分
、
自
證
分
）
當
留
。
其
入
圓
教
後
，
當
知
四
分 

皆
在
法
界
中
，
不
濫
不
純
。
圓
教
法
界
一
切
法
皆
純
雜
圓
融
，
一
切
人
皆
無
我
自 

在
，
不
用
捨
、
留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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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
攝
末
歸
本
識—

—

即
十
重
之
第
三
攝
數
歸
王
觀
。
認
為
見
、
相
二
分
為
末
， 

自
體
分
為
本
，
離
識
之
自
體
分
則
無
見
、
相
二
者
之
末
，
故
主
張
攝
見
、
相
歸
于
自 

體
分
。
然
既
入
圓
教
法
界
觀
，
當
知
自
體
與
見
、
相
皆
屬
法
界
，
法
界
一
切
諸
分
， 

皆
離
心
、
離
識
，
一
體
圓
融
，
無
能
攝
之
識
本
，
無
必
歸
之
識
末
，
當
知
整
體
皆 

空
，
不
攝
不
歸
。 

 
 
 
 

4.
隱
劣
顯
勝
識—

—

即
十
重
之
第
四
以
末
歸
本
觀
。
謂
心
王
為
君
勝
，
心
所
為 

臣
劣
，
當
顯
其
勝
而
隱
其
劣
。
既
入
圓
教
，
當
知
法
界
主
伴
平
等
，
隱
顯
圓
融
，
不 

加
作
止
任
滅
，
自
然
六
相
宛
然
。 

 
 
 
 

5.
遣
相
證
性
識—

—

即
十
重
中
之
第
五
攝
相
歸
性
觀
。
謂
八
識
心
王
之
自
體
分 

是
依
他
起
性
之
事
相
，
此
相
為
二
空
所
遣
而
證
圓
成
實
性
。
既
入
圓
教
法
界
觀
，
當 

知
性
相
一
如
，
無
遣
無
證
，
無
可
渡
之
五
毒
，
無
可
證
之
五
智
。
依
三
世
法
界
言
， 

諸
法
非
先
染
後
淨
，
亦
非
先
淨
後
染
；
法
界
之
性
本
來
圓
融
，
無
取
無
捨
，
無
為
無 

生
；
無
明
既
屬
無
始
，
有
明
亦
屬
無
終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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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 

餘
教
如
大
乘
性
宗
或
三
論
宗
之
空
性
攝
入
圓
教
後
應
有 

之
正
觀 

 
 
 
 

餘
教
如
小
乘
之
人
無
我
空
性
；
始
教
之
人
、
法
二
無
我
空
性
；
終
教
之
人
、 

法
、
佛
三
無
我
空
性
；
頓
教
之
人
、
法
、
佛
及
佛
語
四
無
我
空
性
；
到
此
圓
教
時
， 

必
加
入
性
起
、
緣
起
、
時
間
、
空
間
、
人
人
無
我
、
事
事
無
我
、
時
時
無
我
、
處
處 

無
我
、
乃
至
空
空
無
我
，
全
法
界
或
一
或
多
、
或
整
或
零
、
或
廣
或
狹
、
或
顯
或 

隱
、
或
鉅
或
細
、
或
主
或
伴
、
或
古
或
今
、
或
光
或
珠
、
或
網
或
鬘
、
或
三
世
或
十 

方
，
六
相
、
六
玄
，
無
不
是
無
我
空
性
，
無
邊
、
不
邊
，
無
了
、
不
了
，
無
中
、
不 

中
，
無
四
句
、
無
四
句
盡
，
無
八
不
、
無
八
不
盡
，
乃
得
圓
滿
之
法
界
空
性
。
然
後 

羅
漢
之
人
無
我
，
除
眞
正
能
生
起
十
八
變
外
，
亦
可
證
得
法
界
空
性
。
菩
薩
之
法
無 

我
，
除
眞
正
能
生
起
十
八
空
外
，
亦
可
證
得
法
界
整
體
空
性
。
金
剛
薩
埵
之
佛
無 

我
，
除
眞
正
能
生
起
十
八
不
共
法
外
，
亦
可
圓
證
法
界
之
一
切
空
性
。
就
禪
宗
說
， 

惟
儼
祖
師
所
謂
「
高
高
山
上
坐
，
深
深
海
底
行
」
，
若
從
山
上
打
一
個
圓
相
，
周
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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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底
，
必
被
我
這
個
藐
乎
小
子
一
指
穿
破
，
令
他
虛
空
粉
碎
，
然
後
此
虛
空
粉
碎
之 

破
片
，
一
屑
半
點
，
微
塵
河
沙
，
都
可
完
成
「
事
事
無
礙
」
之
眞
正
圓
教
法
界
空
性 

證
量
，
豈
若
普
通
河
沙
華
嚴
學
者
，
虛
誇
成
習
而
致
浪
死
哉
？ 

   

五
、
六
度
攝
入
圓
教
後
應
有
之
特
殊
正
觀 

 
 
 
 

1.
布
施—

—
到
彼
岸
，
非
謂
有
此
岸
，
當
知
此
岸
、
彼
岸
皆
在
法
界
中
。
能
施 

空
，
所
施
空
，
施
法
亦
空
。
然
而
能
施
空
，
非
是
一
人
獨
空
，
法
界
中
一
切
人
皆 

空
；
所
施
空
，
亦
非
一
物
獨
空
，
物
物
皆
空
，
施
法
空
，
亦
非
一
法
獨
空
，
法
法
皆 

空
；
如
此
三
輪
體
空
，
皆
以
法
界
為
範
圍
，
則
為
圓
教
。
施
一
即
施
一
切
，
施
一
切 

亦
等
於
施
一
，
外
而
物
，
內
而
身
，
皆
可
施
：
一
可
變
多
而
施
之
，
多
可
合
一
而
施 

之
；
非
必
施
由
親
始
，
平
等
而
施
，
亦
及
仇
人
，
是
謂
圓
教
之
大
施
。
有
餘
之
施
， 

則
非
圓
施
；
有
間
之
施
，
則
非
圓
施
；
必
也
不
斷
而
施
，
施
而
無
盡
；
三
時
皆
施
， 

十
方
皆
施
；
少
而
能
多
施
，
狹
而
能
廣
施
，
隱
而
能
顯
施
，
細
而
能
鉅
施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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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持
戒—

—

小
乘
之
偏
重
身
、
口
，
大
乘
之
兼
重
心
、
意
，
密
乘
之
犯
而
能 

持
，
直
至
無
實
、
廣
大
、
獨
一
、
任
運
中
不
持
之
持
，
似
犯
而
實
守
之
。
如
持
貪 

戒
，
坐
懷
不
亂
，
不
算
圓
持
；
密
室
獨
遇
，
不
為
圓
持
；
必
也
如
《
華
嚴
》
第
二
十
五

參
和
須
蜜
女
之
教
授
，
吻
抱
交
合
，
空
樂
不
二
，
乃
是
離
貪
欲
際
，
契
入
法
界
空 

性
。
空
愈
大
，
貪
愈
大
；
貪
愈
深
，
空
愈
嚴
。
故
不
但
初
喜
初
空
，
勝
喜
廣
空
，
差 

別
喜
大
空
，
俱
生
喜
全
體
空
而
已
，
務
必
達
到
法
界
之
中
，
人
人
皆
喜
，
時
時
皆 

空
。
六
十
四
種
方
式
則
有
六
十
四
種
空
性
。
一
切
處
皆
佈
滿
春
風
，
一
切
時
皆
充
滿 

春
情
，
不
漏
明
點
，
不
犯
毫
毛
，
是
眞
正
能
持
法
界
之
貪
戒
。 

 
 
 
 

3.
忍
辱—
—

不
惟
小
乘
忍
人
之
辱
，
亦
且
為
大
乘
之
忍
法
之
辱
，
故
曰
「
法 

忍
」
。
此
等
小
、
大
乘
之
忍
，
必
更
進
一
步
達
到
：
空
間
無
一
毫
私
人
之
獨
佔
，
時 

間
無
一
毫
私
心
之
眷
戀
，
十
世
無
須
臾
之
割
裂
，
十
方
無
分
寸
之
執
持
；
時
間
自
無 

始
忍
至
無
終
，
空
間
自
無
中
忍
至
無
邊
，
內
無
自
我
，
外
無
人
我
，
無
衆
生
我
，
無 

壽
者
我
，
乃
至
無
法
界
我
。
方
是
忍
辱
之
大
成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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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
精
進—

—

不
惟
小
乘
如
脅
尊
者
四
百
餘
年
不
倒
單
，
不
惟
大
乘
三
大
阿
僧
祇 

劫
不
退
轉
，
亦
且
當
厲
行
三
餘
：
睡
者
，
醒
之
餘
；
散
者
，
定
之
餘
；
中
陰
者
，
死 

有
之
餘
。
睡
者
，
睡
在
高
廣
大
床
之
法
界
上
；
散
者
，
運
用
於
四
威
儀
中
，
禮
儀
三 

百
，
威
儀
三
千
；
中
陰
者
，
即
死
後
之
境
界
，
必
預
先
了
知
，
臨
事
無
畏
。
時
間
無 

一
刻
之
放
逸
，
空
間
無
一
步
之
留
戀
，
萬
行
具
足
，
六
度
皆
然
，
事
事
利
他
，
處
處 

為
人
，
時
時
觀
空
，
勿
以
小
善
而
不
為
，
勿
以
小
惡
而
不
戒
，
刻
刻
提
撕
，
針
針
見 

血
，
無
有
疲
厭
，
無
有
退
墮
，
八
萬
四
千
法
門
，
無
一
可
捨
；
九
十
六
種
外
道
，
無 

一
人
不
渡
；
如
箭
射
空
，
箭
箭
相
續
；
如
篙
過
灘
，
篙
篙
相
乘
；
直
至
法
界
圓
滿
。 

故
〈
行
願
品
〉
曰
：
「
虛
空
界
盡
，
衆
生
界
盡
，
衆
生
業
盡
，
衆
生
煩
惱
盡
，
我
此
精 

進
無
有
窮
盡
。
」
方
稱
為
普
賢
菩
薩
之
大
精
進
也
。 

 
 
 
 

5.
禪
定—

—

小
乘
之
五
停
心
，
大
乘
之
六
妙
門
，
不
足
道
禪
定
，
必
入
於
圓
教 

而
習
根
本
三
摩
地
、
後
得
三
摩
地
、
根
本
後
得
圓
融
三
摩
地
，
直
至
華
嚴
三
昧
、
海 

印
三
昧
、
六
玄
六
相
，
一
一
操
縱
自
如
，
如
飲
水
然
，
冷
暖
自
知
；
不
是
口
頭
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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誇
，
而
是
足
踏
實
地
；
空
間
無
一
步
無
蓮
花
，
時
間
無
一
刻
離
法
界
；
六
通
具
足
， 

十
力
圓
成
。 

 
 
 
 

6.
智
慧—

—

不
但
具
小
乘
十
智
：
一
、
世
俗
智
，
二
、
法
智
，
三
、
類
智
， 

四
、
苦
智
，
五
、
集
智
，
六
、
滅
智
，
七
、
道
智
，
八
、
他
心
智
，
九
、
盡
智
， 

十
、
無
生
智
，
不
但
具
大
乘
之
四
十
心
智
，
密
乘
之
五
智
，
必
也
熟
諳
法
界
圓
智
， 

直
至
具
足
五
海
而
發
十
智
。
（
五
海
者
：
一
、
一
切
諸
世
海
，
二
、
一
切
衆
生
海
，
三
、

一
切
法
海
業
海
，
四
、
一
切
衆
生
樂
欲
諸
根
海
，
五
、
一
切
三
世
諸
佛
海
。
十
智
者
：

一
、
無
量
無
邊
法
界
智
，
是
法
智
；
二
、
能
詣
三
世
諸
佛
所
智
，
是
盡
邊
智
；
三
、
一

切
世
界
海
成
壞
智
，
是
成
壞
智
；
四
、
入
無
量
衆
生
界
智
，
是
所
化
智
；
五
、
佛
甚
深

法
門
智
，
是
理
智
；
六
、
一
切
三
昧
不
壞
三
昧
住
智
，
是
三
昧
智
；
七
、
入
一
切
菩
薩

諸
根
界
智
，
是
知
根
欲
智
；
八
、
一
切
衆
生
語
言
轉
法
輪
辭
辯
海
智
，
是
辯
智
；
九
、

一
切
身
遍
滿
一
切
世
智
智
，
是
身
遍
智
；
十
、
一
切
諸
佛
音
聲
智
，
是
圓
音
智
。
此
見 

《
華
嚴
經
‧
盧
舍
那
品
》。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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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密
宗
被
圓
教
攝
入
後
之
正
觀 

 

密
宗
四
加
行
被
圓
教
攝
入
後
之
正
觀 

 
 
 
 

a.
四
皈
依—

—
 

 
 

皈
依
金
剛
上
師
之
普
賢
王
如
來
與
上
師
無
二
之
身
，
即
是
皈
依
法
界
身
。
普 

賢
王
如
來
之
咒
曰
：
「
阿
、
打
媽
打
都
、
阿
。
」
上
下
二
「
阿
」
即
是
無
生
無
滅
之 

體
，
由
此
生
出
一
切
教
授
；
而
「
打
媽
打
都
」
即
是
華
語
「
法
界
」
。 

 

皈
依
佛
，
即
是
皈
依
常
住
法
界
之
三
世
一
切
佛
。
其
中
除
顯
教
之
法
、
報
、 

化
三
身
外
，
尚
包
括
密
宗
之
體
性
身
及
大
樂
智
慧
身
。 

 

皈
依
法
，
即
是
皈
依
「
事
事
無
礙
」
所
攝
三
世
一
切
性
起
緣
起
一
切
法
，
三 

世
一
切
華
嚴
三
昧
、
海
印
三
昧
一
切
法
。
此
中
輪
涅
無
二
，
煩
惱
菩
提
無
二
，
聖
凡 

無
二
，
心
物
無
二
，
皆
屬
之
。 

 

皈
依
僧
，
即
是
皈
依
十
界
一
切
有
情
，
而
一
中
有
多
，
多
中
有
一
，
大
而
等 

於
法
界
，
細
而
等
於
微
塵
，
平
等
具
足
。
是
以
密
法
儀
軌
，
無
論
印
度
、
西
藏
皆
引 



《 曲 肱 齋 全 集 》 第 七 冊 WWW.YOGICHEN.ORG 

 98 

陳 健 民 瑜 伽 士 遺 訓：未 經 林 鈺 堂 博 士 開 許 不 可 翻 印 和 轉 載 

用
〈
普
賢
行
願
〉
之
偈
曰
： 

 
 
 
 

所
有
十
方
世
界
中
，
三
世
一
切
人
師
子
， 

 
 
 
 

我
以
清
淨
身
語
意
，
一
切
遍
禮
盡
無
餘
。 

 
 
 
 

普
賢
行
願
威
神
力
，
普
現
一
切
如
來
前
。 

 
 
 
 

一
身
復
現
剎
塵
身
，
一
一
遍
禮
剎
塵
佛
。 

 
 
 
 

於
一
塵
中
塵
數
佛
，
各
處
菩
薩
衆
會
中
， 

 
 
 
 

無
盡
法
界
塵
亦
然
，
深
信
諸
佛
皆
充
滿
。 

 
 
 
 

各
以
一
切
音
聲
海
，
普
出
無
盡
妙
言
辭
， 

 
 
 
 

盡
於
未
來
一
切
劫
，
讚
佛
甚
深
功
德
海
。 

 
 
 
 

以
諸
最
勝
妙
華
鬘
，
妓
樂
塗
香
及
傘
蓋
， 

 
 
 
 

如
是
最
勝
莊
嚴
具
，
我
以
供
養
諸
如
來
。 

 
 
 
 

最
勝
衣
服
最
勝
香
，
末
香
燒
香
與
燈
燭
， 

 
 
 
 

一
一
皆
如
妙
高
聚
，
我
悉
供
養
諸
如
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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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以
廣
大
勝
解
心
，
深
信
一
切
三
世
佛
， 

 
 
 
 

悉
以
普
賢
行
願
力
，
普
遍
供
養
諸
如
來
。 

 
 
 
 

我
昔
所
造
諸
惡
業
，
皆
由
無
始
貪
瞋
癡
， 

 
 
 
 

從
身
語
意
之
所
生
，
一
切
我
今
皆
懺
侮
！ 

 
 
 
 

十
方
一
切
諸
衆
生
，
二
乘
有
學
及
無
學
， 

 
 
 
 

一
切
如
來
與
菩
薩
，
所
有
功
德
皆
隨
喜
、 

 
 
 
 

十
方
所
有
世
界
燈
，
最
初
成
就
菩
提
者
， 

 
 
 
 

我
今
一
切
皆
勸
請
，
轉
於
無
上
妙
法
輪
。 

 
 
 
 

諸
佛
若
欲
示
涅
槃
，
我
悉
至
誠
而
勸
請
， 

 
 
 
 

唯
願
久
住
剎
塵
劫
，
利
樂
一
切
諸
衆
生
！ 

 
 
 
 

所
有
禮
讚
供
養
福
，
請
佛
住
世
轉
法
輪
， 

 
 
 
 

隨
喜
懺
悔
諸
善
根
，
迴
向
衆
生
及
佛
道
。 

 
 
 
 

如
此
可
知
，
圓
教
攝
入
密
宗
後
，
已
將
偈
文
滲
透
其
中
矣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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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
大
禮
拜—

—

所
用
大
禮
拜
，
頭
頂
、
四
肢
、
全
身
投
地
，
即
表
直
禮
法
界
。 

其
所
作
觀
，
十
方
三
世
上
師
、
本
尊
、
空
行
、
護
法
，
佛
、
法
、
僧
三
寶
，
分
佈
一 

大
樹
上
，
此
樹
即
表
全
法
界
。
而
上
錄
一
偈
中
，
所
謂
： 

 
 
 
 

一
身
復
現
剎
塵
身
，
一
一
遍
禮
剎
塵
佛
。 

 
 
 
 

於
一
塵
中
塵
數
佛
，
各
處
菩
薩
衆
會
中
， 

 
 
 
 

無
盡
法
界
塵
亦
然
，
深
信
諸
佛
皆
充
滿
。 

 
 
 
 

此
中
所
禮
者
，
如
此
廣
大
周
密
，
所
禮
者
亦
化
身
無
量
，
此
皆
圓
教
滲
透
於
密 

宗
也
。 

 
 
 
 

c.
供
曼
達—
—

「
曼
達
」
為
華
語
之
「
聚
寶
盆
」
。
普
通
者
，
盆
中
供
上
廿
七 

物
，
如
須
彌
、
四
洲
並
日
月
，
再
加
八
小
洲
、
輪
王
七
寶
、
及
寶
瓶
、
寶
山
、
樹
、 

牛
、
米
等
。
多
者
則
供
上
卅
七
物
，
如
前
廿
七
物
再
加
香
、
花
、
燈
、
塗
、
嬉
、 

鬘
、
歌
、
舞
、
八
供
養
女
，
及
大
、
小
寶
蓋
。
惟
是
密
宗
之
紅
教
，
其
大
圓
滿
正
見 

即
完
全
與
華
嚴
法
界
觀
相
同
，
而
有
具
體
之
觀
法
、
修
法
。
其
三
身
曼
達
則
多
於
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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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派
別
者
。
三
層
即
供
法
、
報
、
化
三
身
。
法
身
，
即
供
全
法
界
，
超
出
須
彌
四
洲 

遠
矣
，
其
中
以
常
寂
光
明
為
主
。
報
身
，
則
供
五
智
、
五
大
、
五
肉
、
五
甘
露
及 

紅
、
白
勝
義
菩
提
。
化
身
，
則
四
種
大
悲
心
、
五
種
菩
提
心
、
卅
二
應
、
六
通
、
十 

力
諸
功
德
、
各
種
玄
門
變
化
之
供
品
供
養
。
時
間
無
盡
復
無
盡
，
供
養
物
質
無
邊
復 

無
邊
，
一
曼
達
變
多
曼
達
，
多
曼
達
充
滿
法
界
，
全
法
界
成
一
大
曼
達
，
又
由
此
一 

變
多
曼
達
，
供
不
可
說
不
可
說
微
塵
數
諸
上
師
、
本
尊
、
空
行
、
護
法
。 

 
 
 
 

d.
百
字
明
懺
悔—

—

不
僅
為
懺
悔
五
逆
十
惡
，
亦
且
為
懺
悔
微
細
見
思
惑
業
； 

不
僅
為
一
人
懺
悔
，
亦
且
為
三
世
十
方
一
切
法
界
含
靈
一
一
懺
侮
；
不
惟
為
博
地
凡 

夫
懺
悔
，
亦
且
為
羅
漢
、
菩
薩
懺
悔
，
不
惟
口
懺
悔
，
亦
且
取
得
懺
悔
相
，
證
成
法 

界
觀
：
當
知
任
一
空
間
據
點
，
本
來
無
污
染
，
保
持
法
界
空
性
，
即
是
清
淨
；
當
知 

任
一
時
間
段
落
，
本
來
無
我
執
，
保
持
法
界
空
性
，
即
是
無
我
。
行
者
如
此
，
而
衆 

生
不
知
，
當
如
大
禹
所
云
：
「
萬
方
有
罪
，
罪
在
朕
躬
。
」
無
時
無
地
不
向
衆
人
勸 

修
法
界
觀
，
而
自
然
成
就
懺
悔
之
體
相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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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初
灌
被
圓
教
攝
入
後
之
正
觀 

 
 
 
 

密
宗
初
灌
修
本
尊
觀
，
其
放
大
之
本
尊
身
，
必
等
于
法
界
，
而
不
以
為
大
；
收 

於
馬
尾
中
，
而
不
以
為
小
。
鉅
細
圓
融
，
廣
狹
占
自
在
，
此
華
嚴
玄
門
之
理
，
已
透
於 

密
宗
修
習
本
尊
之
事
矣
。
故
《
華
嚴
經
》
印
、
藏
皆
尊
之
為
「
顯
中
之
密
」
。 

 
 
 
 

3.
二
灌
被
圓
教
攝
入
後
之
正
觀 

 
 
 
 

二
灌
修
身
內
氣
、
脈
、
明
點
三
種
薩
埵
身
，
外
而
三
昧
耶
身
，
內
而
智
慧
身
， 

密
而
三
摩
地
身
。
三
昧
耶
身
，
以
法
界
無
始
無
終
相
續
之
理
而
建
立
。
蓋
前
此
多
生 

所
修
之
本
尊
，
依
其
誓
句
而
流
傳
到
今
生
。
誓
句
者
，
即
「
三
昧
耶
」
之
華
語
也
。 

其
中
再
觀
三
脈
五
輪
，
每
輪
皆
有
本
尊
身
，
而
心
輪
中
則
有
中
央
之
智
慧
身
。
此
智 

慧
身
者
，
即
此
法
界
無
師
智
、
自
然
智
、
俱
生
智
所
流
出
之
身
也
。
此
身
中
復
有
第 

三
重
之
三
摩
地
身
，
即
是
種
子
字
，
依
次
縮
小
，
乃
至
一
毛
端
，
復
隱
於
法
界
，
此 

身
即
與
最
後
法
界
之
全
身
合
一
圓
融
矣
。
與
此
上
三
身
中
有
關
者
，
氣
為
智
慧
氣
， 

脈
為
智
慧
脈
，
明
點
為
智
慧
明
點
，
兩
重
顯
隱
，
外
內
圓
融
；
兩
重
細
鉅
，
大
小
圓 



《 曲 肱 齋 全 集 》 第 七 冊 WWW.YOGICHEN.ORG 

 103 

陳 健 民 瑜 伽 士 遺 訓：未 經 林 鈺 堂 博 士 開 許 不 可 翻 印 和 轉 載 

融
；
兩
重
狹
廣
，
體
積
圓
融
。
皆
係
受
華
嚴
圓
教
理
智
所
滲
透
者
也
。 

 
 
 
 

4.
三
灌
雙
運
法—

—

火
上
然
，
水
下
滴
，
是
為
水
火
圓
融
，
紅
菩
提
與
白
菩
提 

交
參
互
攝
。
四
喜
四
空
，
相
即
相
入
，
亦
皆
和
須
蜜
女
之
教
授
。
華
嚴
圓
教
，
智
悲 

雙
運
、
根
本
後
得
三
摩
地
、
緣
起
實
德
之
具
體
表
現
，
又
不
止
以
教
法
圓
攝
而
已 

耳
。 

 
 
 
 

5.
四
灌
勝
義
光
明—

—

此
光
明
即
是
法
界
諸
佛
、
諸
佛
母
，
三
世
十
方
、
不
間 

不
盡
之
勝
義
恩
澤
流
露
。
紅
教
大
圓
滿
見
即
是
此
勝
義
光
明
之
正
因
，
其
他
各
宗
派 

之
大
手
印
勝
義
、
無
雲
晴
空
光
明
，
亦
等
於
此
。
無
為
無
修
，
自
然
而
然
，
純
乎
其 

純
。
在
華
嚴
為
理
論
，
在
密
宗
為
證
量
，
二
者
如
影
隨
形
；
標
苟
不
正
，
其
影
必 

斜
。
故
修
密
宗
者
，
不
可
不
先
學
習
華
嚴
圓
教
之
理
趣
也
。
普
通
學
者
好
將
顯
密
分 

開
，
其
實
密
宗
《
大
樂
金
剛
理
趣
經
》
即
是
「
密
中
之
顯
」
；
華
嚴
和
須
蜜
女
教
授 

法
，
即
是
「
顯
中
之
密
」
。 

 
 
 
 

其
他
純
雜
具
德
、
託
事
顯
法
、
主
伴
圓
明
、
帝
網
重
重
等
玄
門
，
在
華
嚴
圓
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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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之
嘖
嘖
者
，
在
密
宗
修
法
行
之
鑿
鑿
矣
！
此
外
，
日
常
所
修
之
六
大
瑜
伽
、
會
歸 

瑜
伽
，
皆
有
圓
教
之
理
智
存
在
其
中
。
本
人
嘗
就
法
界
時
空
二
者
集
成
術
語
： 

 
 
 
 

十
方
廣
大
無
邊
， 

 
 
 
 

三
世
流
通
不
盡
。 

 
 
 
 

此
二
句
，
幾
乎
任
何
一
密
法
皆
可
運
用
之
。
讀
者
觸
類
旁
通
，
不
必
縷
述
。 

   

結
論 

 
 
 
 

華
嚴
教
義
「
通
」
「
攝
」
兩
途
：
「
通
」
者
按
步
就
班
，
自
小
、
始
、
終
，
直
至 

頓
、
圓
，
前
四
固
與
一
般
研
究
并
無
異
致
，
後
一
就
圓
別
說
，
亦
自
有
圓
教
法
界
玄
門 

本
身
之
特
點
，
古
人
已
暢
論
之
矣
。
惟
是
由
圓
教
特
點
滲
透
前
四
餘
教
，
既
不
喪
失
餘 

教
各
自
本
身
之
特
優
要
義
，
抑
又
能
攝
入
圓
教
精
華
，
與
圓
教
融
洽
，
完
成
一
乘
整
個 

體
系
，
則
後
者
較
前
更
為
重
要
！
良
以
前
者
屬
聞
思
範
圍
，
通
途
必
經
；
後
者
屬
修
證 

關
鍵
，
苟
不
融
洽
，
必
致
留
礙
，
而
行
不
通
矣
！
初
祖
後
各
祖
，
皆
不
注
意
此
「
攝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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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，
致
令
本
宗
流
為
虛
誇
成
習
，
而
少
有
大
德
踵
初
祖
之
成
就
，
殊
可
惜
也
！ 

 
 
 
 

試
就
華
嚴
文
獻
而
論
：
三
祖
賢
首
依
據
文
殊
化
身
初
祖
杜
順
之
《
五
教
止
觀
》
， 

曾
著
《
華
嚴
五
教
章
》
三
卷
；
其
後
玉
峯
沙
門
師
會
述
《
復
古
記
》
六
卷
；
日
本
東
大 

寺
沙
門
靈
壽
述
《
指
事
》
六
卷
；
而
東
大
寺
之
凝
然
述
《
通
路
記
》
多
至
五
十
二
卷
。 

此
上
文
獻
皆
為
五
教
通
途
，
洋
洋
十
三
萬
言
，
惟
等
於
小
、
大
乘
羣
經
之
解
釋
耳
。
「
進 

山
是
否
已
留
心
出
山
路
？
」
通
路
所
見
，
是
否
為
攝
歸
所
證
？
則
屬
一
大
問
題
！
本 

文
略
標
「
攝
」
義
，
以
策
勵
修
證
，
非
徒
為
聞
思
也
。
試
讀
拙
著
〈
華
嚴
法
界
玄
門 

正
觀
〉
可
以
知
之
矣
。 

 
 
 
 

又
諸
古
德
鮮
學
密
宗
，
當
時
無
上
部
密
宗
為
宋
、
元
、
明
皇
官
御
覽
之
秘
辛
， 

而
諸
密
宗
國
師
屬
西
藏
大
德
，
大
漢
衣
冠
似
不
屑
學
。
初
祖
唐
太
宗
時
人
，
其
《
五 

教
止
觀
》
之
流
傳
本
在
下
三
部
唐
密
創
始
以
前
。
今
日
者
，
西
藏
大
德
已
將
無
上
密 

宗
公
開
，
原
非
初
祖
所
可
逆
料
，
初
祖
以
下
更
無
論
矣
！ 

 
 
 
 

然
在
今
日
，
既
稱
圓
教
，
而
猶
不
能
攝
入
密
宗
，
豈
得
謂
之
圓
乎
？
本
人
略
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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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
入
矣
。
譬
如
佛
身
一
事
，
《
華
嚴
經
》
有
兩
種
佛
十
身
：
後
十
身
即
佛
之
十
身
，
唯 

佛
獨
有
，
謂
之
佛
行
境
之
十
身
，
為
能
攝
者
；
前
十
身
為
融
三
世
間
之
十
身
，
則
為 

解
境
之
身
，
為
通
餘
者
。
解
境
十
身
，
不
唯
包
括
五
教
，
亦
且
包
括
六
道
，
以
示
圓 

融
三
世
間
諸
法
，
而
為
毗
盧
正
覺
之
整
體
。
然
此
中
并
不
包
括
無
上
密
宗
之
「
體
性 

身
」
（ 

S
v
ab

h
av

ik
ak

ay
a

）
及
「
大
樂
智
慧
身
」
（ 

M
ah

asu
k
h
a-P

rajn
ak

ay
a

）
，
此 

 

二
為
大
手
印
及
事
業
手
印
之
修
證
果
位
。
而
此
兩
種
手
印
，
顯
教
華
嚴
宗
古
德
并
未 

曾
學
；
至
若
慧
影
《
智
論
疏
》
所
引
十
三
個
量
等
身
，
僅
高
至
寂
滅
涅
槃
量
等
身
為
止
， 

無
上
密
宗
之
無
死
瑜
伽
虹
光
身
佛
果
，
則
在
彼
等
夢
想
中
亦
所
不
及
。 

 
 
 
 

雖
然
如
此
，
大
手
印
體
性
身
果
，
為
圓
教
法
界
性
所
必
攝
者
；
事
業
手
印
之
大 

樂
智
慧
身
果
，
為
圓
教
法
界
「
事
事
無
礙
」
之
最
高
表
現
所
必
攝
者
；
大
圓
滿
無
死 

虹
光
身
果
，
為
圓
教
無
始
無
終
，
三
世
不
盡
之
最
高
理
論
所
必
攝
者
；
本
人
已
略
論 

之
矣
。
至
若
浩
浩
蕩
蕩
如
大
海
水
，
詳
述
「
攝
」
義
，
圓
如
漩
澓
，
細
如
漣
漪
，
恕 

我
老
邁
，
不
暇
及
此
。
然
而
一
石
投
海
，
水
勢
自
超
；
擧
一
反
三
，
無
邊
無
盡
；
亦 

可
想
像
，
焉
用
斤
斤
其
明
乎
？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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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鳴
謝 

 
 
 
 

此
集
中
四
篇
資
料
，
多
蒙
林
鈺
堂
居
士
供
給
，
謄
寫
皆
承
其
夫
人
琇
瑩
女
史
費 

神
，
後
者
且
曾
聞
瑞
香
數
次
。
謹
此
致
謝
。 

    

此
集
承
《
慧
炬
》
雜
誌
社
某
隱
名
居
士
資
助
印
贈
壹
千
本
，
感
篆
甚
深
。
其
功
德 

具
見
下
錄
迴
向
頌
中
。 

 
 
 
 

頌
曰
： 

 
 
 
 

願
以
印
贈
之
善
業
，
迴
向
法
界
諸
有
情
， 

 
 
 
 

通
達
六
玄
證
六
通
，
法
緣
波
及
於
六
洲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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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、
理
理
無
礙
昇
華
五
利
使
論 

 
 
 
 

試
想
乎
法
界
如
一
無
邊
水
晶
圓
球
，
東
西
透
過
，
此
其
虛
相
也
。
然
揣
之
圓 

教
，
如
一
直
徑
，
連
接
軌
跡
諸
點
，
異
向
等
長
，
豈
無
眞
理
哉
！
《
金
剛
經
》
所
訓
公 

式
曰
有
身
，
曰
無
身
，
是
名
為
身
。
杜
順
祖
所
推
正
理
曰
有
理
，
曰
有
事
，
曰
能
圓 

融
。
此
固
有
據
矣
，
然
非
無
邊
也
。
杜
和
尚
從
東
望
西
，
透
及
全
球
，
今
吾
人
從
西 

望
東
，
亦
遍
全
球
；
如
是
則
從
事
法
界
至
理
法
界
，
然
後
至
事
理
圓
融
法
界
，
乃
至 

理
理
無
礙
法
界
，
遮
莫
西
鱗
亦
見
東
爪
乎
！
寧
非
補
足
其
另
一
邊
哉
。
今
且
本
此
原 

則
而
續
其
貂
尾
，
尚
希
佛
祖
暗
中
鑒
諒
之
。 

 
 
 
 

今
以
理
透
事
，
直
至
貪
、
嗔
、
痴
、
慢
、
疑
五
煩
惱
障
、
五
鈍
使
轉
成
菩
提
， 

固
為
諸
經
及
論
所
常
道
矣
。
若
以
事
透
理
，
直
至
我
、
邊
、
邪
、
取
、
戒
五
所
知 

障
、
五
利
使
轉
成
眞
理
，
則
為
諸
經
及
論
所
常
遺
矣
。
破
凡
夫
之
五
鈍
使
，
是
聖
賢 

所
必
為
者
；
除
外
道
之
五
利
使
，
豈
吾
人
所
必
闕
哉
！ 

 
 
 
 

夫
由
理
透
事
，
直
至
事
事
無
礙
，
既
聞
之
于
杜
順
祖
師
矣
。
今
由
事
透
理
，
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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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理
理
無
礙
，
亦
推
之
于
法
界
玄
鏡
也
。 

 
 
 
 

第
一
、
事
如
理
門
：
謂
理
法
既
幻
，
理
原
不
盡
。
緣
起
眞
實
，
理
自
能
彰
。
此 

則
理
無
別
理
，
即
全
事
為
理
。
是
故
菩
薩
雖
知
空
理
，
必
不
廢
事
。
然
說
此
理
，
為 

不
即
事
。 

 
 
 
 

第
二
、
理
如
事
門
：
謂
諸
理
路
與
事
無
異
。
故
理
由
事
而
透
切
。
遂
令
一
理
圓 

賅
法
界
，
法
界
全
體
遍
諸
法
時
，
此
一
理
路
亦
如
諸
事
全
在
一
切
理
中
。
如
一
理 

路
，
一
切
理
法
亦
爾
。 

 
 
 
 

第
三
、
理
含
事
理
門
：
謂
諸
理
路
與
事
非
一
故
，
存
本
一
理
而
能
廣
容
。
如
一 

理
路
，
其
理
不
大
而
能
容
攝
無
邊
事
相
。
由
剎
等
諸
法
既
不
離
法
界
，
是
故
俱
在
一 

理
路
現
。
如
一
理
路
，
一
切
理
亦
爾
。 

 
 
 
 

此
事
理
圓
融
非
異
非
一
故
，
總
有
四
句
：
(1)
一
中
一
。
（2）
一
切
中
一
。
（3）
一
中 

一
切
。
（4）
一
切
中
一
切
。
各
有
所
由
，
可
以
思
之
。 

 
 
 
 

第
四
、
通
局
無
礙
門
：
謂
諸
理
路
與
事
，
非
異
即
非
一
故
，
令
此
理
路
全
遍
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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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一
切
理
中
而
不
離
一
處
。
由
非
一
即
非
異
故
。
不
動
一
位
而
全
遍
十
方
。
即
近
即 

遠
，
即
住
即
遍
，
無
障
無
礙
。 

 
 
 
 

第
五
、
廣
狹
無
礙
門
：
謂
理
與
事
，
非
異
即
非
一
故
，
既
廣
容
十
方
剎
海
，
自 

能
不
壞
一
塵
。
由
非
一
即
非
異
故
，
雖
於
一
塵
亦
能
廣
容
十
方
剎
海
。
是
則
一
海
之 

理
，
即
狹
即
廣
，
即
小
即
大
，
無
障
無
礙
。 

 
 
 
 

第
六
、
遍
容
無
礙
門
：
謂
此
一
切
望
於
一
理
，
由
廣
容
即
是
溥
遍
，
故
攝
一
切 

諸
事
全
住
自
理
時
，
即
復
還
遍
在
一
切
中
。
又
由
溥
遍
即
是
廣
容
故
，
令
彼
一
理
還 

即
遍
在
自
內
一
切
差
別
事
中
。 

 
 
 
 

是
故
彼
理
他
遍
自
時
即
自
遍
他
。
能
入
能
容
，
同
時
攝
遍
無
礙
。
思
之
。 

 
 
 
 

第
七
、
攝
入
無
礙
門
：
謂
彼
一
理
望
於
一
切
。
以
攝
他
即
是
入
他
，
故
彼
一
還 

復
在
自
一
切
之
內
之
時
，
即
令
一
切
全
入
彼
一
之
中
，
同
時
無
礙
。
思
之
。 

 
 
 
 
 
 

又
由
入
他
即
是
攝
他
，
故
一
切
全
在
一
中
時
，
還
令
一
恆
在
一
切
內
，
同
時
無 

礙
。
思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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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、
交
涉
無
礙
門
：
謂
一
切
望
一
理
。
有
入
有
攝
，
通
有
四
句
：
謂
一
切
入 

一
，
一
切
攝
一
。
一
入
一
切
，
一
攝
一
切
。
一
切
入
一
切
，
一
切
攝
一
切
。
一
入 

一
，
一
攝
一
。
同
時
交
參
無
礙
。 

 
 
 
 
 
 

第
九
、
相
在
無
礙
門
：
謂
一
望
一
切
，
亦
有
攝
有
入
，
亦
有
四
句
：
入
一
切
攝 

一
切
。
入
一
攝
一
切
。
入
一
切
攝
一
。
入
一
攝
一
。
同
時
交
參
無
礙
。 

 
 
 
 

第
十
、
溥
融
無
礙
門
：
謂
一
及
一
切
，
溥
皆
同
時
，
更
互
相
望
。
一
一
具
前
兩 

重
四
句
，
溥
融
無
礙
。
準
前
思
之
。 

 
 
 
 

前
已
言
推
至
事
事
無
礙
，
則
能
調
伏
五
鈍
使
貪
、
嗔
、
痴
、
慢
、
疑
；
今
推
至 

理
理
無
礙
，
則
可
調
伏
五
利
使
我
、
邊
、
邪
、
取
、
戒
。
諸
經
及
論
到
處
可
發
現
煩 

惱
即
菩
提
之
說
，
然
不
及
暢
論
邪
見
即
眞
理
之
說
。
蓋
自
聞
、
思
結
晶
而
得
正
見
。 

苟
又
論
其
邪
說
即
是
正
見
，
則
行
人
無
所
據
而
果
法
無
定
位
矣
。
今
欲
補
由
事
望 

理
，
由
西
望
東
，
令
理
理
圓
融
，
則
必
深
論
之
： 

 
 
 
 

1.
夫
執
身
見
、
我
見
者
，
以
人
、
法
二
者
皆
無
我
正
理
論
之
，
當
其
有
我
時
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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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正
路
正
破
之
時
。
非
其
本
人
原
來
有
我
之
執
，
何
足
破
之
哉
？
故
必
有
我
，
然
後 

破
之
。
當
其
得
我
而
破
之
，
則
無
我
之
證
德
立
至
矣
。 

 
 
 
 

2.
邊
見
者
亦
然
。
苟
無
邊
見
，
何
必
破
之
？
既
見
其
一
邊
而
以
另
一
邊
破
之
， 

則
得
其
正
矣
。
有
常
之
邊
見
則
以
無
常
破
之
。
其
無
常
亦
不
必
存
。
如
必
執
無
常
一 

邊
，
則
此
一
邊
亦
屬
邊
見
矣
。
佛
陀
所
謂
未
曾
說
著
一
字
者
，
以
其
必
墮
于
一
邊 

耳
。 

 
 
 
 

3.
邪
見
者
亦
然
。
既
有
我
見
、
邊
見
，
則
無
善
惡
因
果
矣
，
便
成
邪
見
。
邪
見 

既
起
，
則
正
見
可
破
之
目
的
必
顯
矣
。
當
其
被
正
見
所
破
，
則
邪
見
不
復
能
再
存 

矣
。 

 
 
 
 

4.
見
取
見
者
亦
復
如
是
。
當
其
見
取
見
矣
，
以
劣
知
見
為
始
，
而
以
劣
事
為 

終
。
先
發
現
其
劣
事
而
破
之
，
次
就
其
劣
知
而
再
破
之
。
則
正
見
勝
利
之
時
，
而
淨 

行
可
以
復
勸
矣
。 

 
 
 
 

5.
戒
禁
取
見
因
就
所
信
劣
事
而
妄
施
戒
禁
，
不
合
正
理
，
自
招
邪
害
。
如
信
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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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以
火
自
焚
，
《
華
嚴
經
．
入
法
界
品
》
且
為
善
財
之
師
，
而
焚
身
利
人
聞
焉
。
可
以 

推
知
就
此
戒
禁
取
見
如
配
以
菩
提
，
策
以
神
變
，
亦
一
救
人
之
大
道
焉
。 

    
今
請
直
以
《
華
嚴
經
．
入
法
界
品
》
善
財
所
遇
四
外
道
大
善
知
識
，
而
就
其
教
訓 

以
證
明
外
道
亦
方
便
設
施
，
句
句
皆
有
當
遵
守
之
教
訓
。
五
十
三
參
中
有
外
道
四
人 

焉
，
毗
廬
迦
那
佛
選
充
代
表
，
其
教
授
則
無
一
非
眞
實
語
，
聖
教
量
。
今
請
先
行
介 

紹
第
四
十
九
參
最
寂
靜
婆
羅
門
曰
：
「
行
止
無
違
，
言
必
以
誠
，
未
曾
虛
妄
，
無
量 

功
德
，
因
此
出
生
。
」
所
謂
正
智
如
實
者
，
皆
已
非
利
使
矣
。 

 
 
 
 

其
次
介
紹
經
文
，
明
載
第
八
參
時
「
見
毗
目
仙
人
，
領
徒
一
萬
，
或
著
鹿
皮
， 

或
著
樹
皮
，
趣
向
一
切
智
眼
，
得
見
法
性
門
。
即
伸
右
手
摩
善
財
頂
，
令
知
彼
佛
無 

礙
智
慧
大
光
明
力
。
又
見
自
身
于
諸
佛
所
得
般
若
波
羅
蜜
光
明
照
，
故
得
三
世
無
盡 

智
三
昧
光
明
。
」
請
問
如
此
般
若
光
明
無
盡
智
慧
，
安
得
非
五
利
使
皆
已
昇
華
成
正 

智
耶
？ 

 
 
 
 

第
三
介
紹
第
九
參
勝
熱
婆
羅
門
。
彼
教
善
財
上
此
刀
山
投
身
火
聚
，
善
財
疑
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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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障
。
梵
天
及
天
龍
八
部
證
明
為
金
剛
焰
三
昧
，
能
截
一
切
邪
見
網
，
令
得
一
切
菩 

提
，
無
諸
煩
惱
，
住
一
切
智
。
善
財
遵
行
登
刀
山
，
投
火
聚
，
未
至
即
得
善
住
三 

昧
，
既
觸
又
得
神
通
三
昧
，
最
後
燒
除
一
切
見
惑
。
如
是
可
知
即
在
五
利
使
邪
見
而 

證
得
除
一
切
見
惑
矣
！ 

 
 
 
 

最
後
第
四
介
紹
第
二
十
參
，
明
明
指
出
九
十
六
外
道
皆
已
調
伏
。
此
遍
行
外
道 

自
謂
：
「
閻
浮
提
內
九
十
六
衆
各
起
異
見
，
我
悉
于
彼
方
便
調
伏
。
令
其
捨
離
所
有 

諸
見
，
以
無
我
智
週
遍
照
耀
，
以
大
悲
藏
，
一
切
觀
察
。
」 

 
 
 
 

上
文
已
引
本
經
教
授
證
實
五
利
使
已
被
昇
華
，
足
徵
理
理
無
礙
之
能
事
盡
矣
。 

 
 
 
 

夫
理
之
偏
者
，
孰
有
如
五
利
使
之
凶
耶
？
其
所
以
利
者
，
以
其
所
見
偏
頗
墮
入 

外
道
。
過
此
則
無
有
能
再
偏
、
再
邪
者
矣
。
如
此
而
得
昇
華
，
則
五
利
使
已
圓
成
實 

矣
，
豈
更
有
任
何
不
正
見
耶
？ 

 
 
 
 

夫
法
界
諸
法
，
各
住
法
位
，
故
曰
世
間
相
常
住
。
萬
法
皆
無
咎
，
咎
皆
由
自 

取
。
五
利
使
之
可
以
昇
華
固
無
疑
矣
。
使
只
悟
到
五
鈍
使
之
貪
、
嗔
、
痴
、
慢
、
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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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毒
而
消
除
之
、
昇
華
之
，
而
置
五
利
使
于
不
顧
，
則
一
念
無
明
妄
動
，
先
起
身 

見
，
由
身
而
執
我
見
，
由
我
更
執
邪
見
，
由
邪
見
再
執
見
取
見
，
由
見
取
見
再
執
戒 

禁
取
見
，
于
是
五
鈍
使
之
貪
、
嗔
、
痴
、
慢
、
疑
亦
沛
然
而
生
矣
。
其
墮
落
之
可 

慮
，
亦
如
山
洪
暴
發
，
安
見
有
底
哉
？ 

 
 
 
 

且
當
外
道
五
利
使
之
初
起
也
，
亦
不
越
乎
十
如
：
相
如
是
、
性
如
是
、
體
如 

是
。
觀
音
卅
二
應
，
當
以
外
道
度
者
，
即
現
外
道
身
，
豈
無
昇
華
之
可
能
性
乎
？
及 

其
顯
現
緣
起
時
，
亦
因
如
是
、
力
如
是
、
作
如
是
、
緣
如
是
、
報
如
是
，
豈
有
不
可 

磨
滅
之
因
緣
哉
？
最
後
攝
妄
歸
眞
，
改
邪
入
正
，
亦
復
果
如
是
，
本
末
究
竟
如
是
。 

豈
猶
有
外
道
之
存
在
乎
？
夫
五
利
使
者
謂
其
邪
見
之
最
深
者
也
，
其
根
本
邪
見
既 

除
，
支
分
邪
見
如
佛
說
《
首
楞
嚴
三
昧
經
》
所
指
十
二
見
縛
，
如
：
「
我
見
縛
、
衆
生 

見
縛
、
壽
命
見
縛
、
人
見
縛
、
斷
見
縛
、
常
見
縛
、
我
作
見
縛
、
我
所
見
縛
、
有
見 

縛
、
無
見
縛
、
此
彼
見
縛
、
諸
法
見
縛
」
，
則
皆
迎
刃
而
解
矣
。
視
法
界
為
當
前
一 

體
，
目
下
三
世
者
，
可
一
撥
便
轉
，
不
自
割
裂
。
若
鼠
目
寸
光
，
時
分
三
世
，
地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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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方
，
則
紛
紛
然
多
自
擾
矣
。
作
繭
自
縛
，
可
不
哀
哉
？ 

 
 
 
 

故
圓
教
除
根
之
法
，
仍
在
圓
斬
五
利
而
五
鈍
自
然
消
滅
矣
，
如
此
則
理
理
無
礙 

之
法
界
成
矣
，
事
事
無
礙
之
緣
起
亦
如
探
囊
取
物
，
易
如
反
掌
矣
。
且
五
鈍
使
屬
煩 

惱
障
，
羅
漢
可
斷
；
五
利
使
屬
所
知
障
，
菩
薩
難
除
。
豈
可
只
昇
華
五
鈍
為
五
智
， 

而
遺
五
利
于
不
顧
耶
？
五
利
有
一
日
存
在
，
五
鈍
則
有
一
日
之
復
萌
；
圓
教
行
人
可 

不
乾
乾
戒
懼
哉
？
雖
然
如
此
，
古
人
對
此
漏
洞
，
并
未
補
縫
，
吾
不
得
不
辨
之
！ 

    

噫
！
久
矣
哉
！
杜
順
和
尚
已
判
小
、
始
、
終
、
頓
、
圓
五
教
，
今
造
此
論
，
圓 

教
亦
必
轉
也
。
圓
而
不
轉
，
安
得
眞
圓
乎
？
哈
哈
一
笑
，
願
與
華
嚴
學
者
共
之
。
若 

夫
行
者
，
則
惟
恐
一
念
一
毫
不
現
前
證
得
，
安
能
多
此
一
放
逸
之
莞
爾
乎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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跋 

 
 
 
 

該
文
完
成
之
日
，
適
奉
陳
竹
心
女
史
大
函
，
告
以
曾
夢
余
騎
龍
奏
古
琴
。
本
論 

從
西
望
東
，
亦
有
東
鱗
西
爪
之
象
，
因
有
詩
志
之
曰
：
「
圓
而
不
轉
豈
眞
圓
？
理
理 

相
通
偏
正
玄
。
昨
夜
乘
龍
人
告
夢
，
西
鱗
東
爪
象
斯
篇
。
」
附
此
當
跋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壬
戌
仲
夏
花
岩
處
士
書
于
美
國
柏
克
萊
黌
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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